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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我國環境部於 114 年 7 月 16 日正式公布施行《氣候變遷風險

評估作業準則》，該準則主要以國科會「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

適知識平台計畫」(TCCIP)發展之氣候變遷調適架構操作方法學作為

條文研擬基礎。作業準則公布施行後，第四期中央易受氣候變遷衝擊

領域調適行動方案與地方調適執行方案將首度依循此操作規範進行

方案內容研擬。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以下簡稱災防科技中

心)與 TCCIP 為協助計畫中各關鍵衝擊領域及各界有關調適實務推動

夥伴，得以順利接軌氣候風險評估及調適規劃之操作方法與規範，特

別出版本報告對應《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說明「氣候變遷

調適架構」之操作概念與案例。本案例報告內容包含氣候變遷風險評

估及調適之相關基礎觀念、氣候變遷風險評估至調適規劃過程之操作

步驟說明、說明 TCCIP 坡地領域大漢溪子集水區風險評估與調適案

例、氣候變遷風險因子界定及調適知能建構活動之操作、未來精進之

規劃方向等。NCDR 與 TCCIP 團隊於本報告出版後，將持續致力推

進更多元的實務示範案例，以期能提供更全面性的應用方法。 

 

關鍵字：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氣候變遷調適架構、調適行動

方案、地方調適執行方案、風險因子界定及調適知能建構 



 

 

ABSTRACT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officially announced th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Climate Change Risk Assessment (OGCCRA)’ on July 16, 

2025. The OGCCRA is based on th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Framework and methodology developed under the Taiwan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 and Adaptation Knowledge Platform Project (TCCIP) project. 

Following OGCCRA release, the fourth phase of Central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ction Plans and Local Adaptation Implementation Plans will 

be develop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GCCRA for the first time.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for Disaster Reduction (NCDR) 

and TCCIP released this report to support key impact sectors and partners 

in climate adaptation efforts. The report explains the operational concepts 

and cases of th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Framework, aligned with the 

OGCCRA. This case report includes basic concepts of climate change risk 

assessment and adaptation, step-by-step procedures from risk assessment 

to adaptation planning, a case introduction for the Dahan River sub-

watershed, activities for definition of climate risk factors and adaptation 

knowledge-building, as well as future work planning. After publication, the 

NCDR and TCCIP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diverse practical cases to 

provide mor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methods. 

 

Keywords: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Climate Change Risk Assessment,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Framework, Central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ction Plans, Local Adaptation Implementation Plans, 

definition of climate risk factors and adaptation knowledge-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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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氣候變遷影響已在世界各地顯現，包含臺灣。即使採取積極的減

緩策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其影響仍將持續數十年。這是因為先前和

正在進行的人類活動導致大氣中存在的溫室氣體對大氣及海洋系統

暖化具有延遲效應。事實上，除了調節人類行動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外，更迫切需要了解現在和未來的氣候衝擊，協助調適措施及行動規

劃與執行，以因應不可避免的氣候變遷風險。國科會「臺灣氣候變遷

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TCCIP)為加速各關鍵衝擊領域及各

界發展氣候風險評估及調適規劃之操作方法，本案例報告以TCCIP所

發展之「氣候變遷調適架構」2 階段 6 構面與《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

業準則》之操作內涵為說明基礎，利用蒐整及引用國內外文獻，步驟

性舉列氣候變遷調適架構之通用性操作方法與實務案例，期協助研究

人員與有關調適實務推動夥伴，順利執行各關鍵領域進行氣候變遷風

險評估與調適規劃。 

1.1 案例報告出版目的 

本案例報告內容主要以 TCCIP 發展及調整至 2022 年所研發的

「氣候變遷調適架構」與《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作為撰寫基

礎，目的為協助災防科技中心及國科會 TCCIP 計畫各衝擊領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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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與各界有關調適實務推動夥伴可順利應用此調適架構，進行領域

案例探究工作。其於後續提升應用領域對調適架構的認知與操作能力

後，持續藉由未來實務案例分析及研究經驗反饋，以精進於不同領域

可操作性，逐步完備本報告各項操作方法。 

1.2 案例報告章節編排 

本章節主要說明案例報告出版目的及章節架構編排，接續第二章

定義基本專有名詞、陳述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及調適之相關基礎觀念，

包含氣候變遷風險組成因子、氣候危害與非氣候因子、氣候變遷直接、

單一系統及多重等風險類型、調適應用情境設定、氣候變遷調適指標

系統建立原則、調適差距之意涵等；第三章則以 TCCIP 氣候變遷調

適架構與《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為基礎，參考國內外文獻，

搭配災防科技中心所執行之農業部韌性農業計畫高接梨風險評估與

Dr.A 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適平臺之宜蘭農業用地風險評估、TCCIP

水資源領域與坡地領域風險評估等實務操作案例輔助說明，逐步呈現

自氣候變遷風險評估至調適規劃過程之關鍵操作步驟；第四章則以

TCCIP 坡地領域操作大漢溪子集水區案例，說明該案例風險評估與調

適之操作過程；第五章呈現災防科技中心與 TCCIP 計畫共同發展之

氣候變遷風險因子界定及調適知能建構活動之操作方式；第六章則提

出本案例報告出版後，未來持續精進之規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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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關鍵基礎觀念 

2.1 基本專有名詞 

雖然在國內科學文獻及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歷次報告中，皆提

出許多氣候變遷有關名詞定義，但本案例報告考量國內 2023 年已修

正後頒布《氣候變遷因應法》及 2025 年 7 月 16 日公告施行的《氣候

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中已列舉數項適用於國內的專有名詞，因此

本報告後續所列舉的專有名詞主要以現況法令所定義為主，其他未於

法令中提及之定義，將翻譯自 IPCC 報告或國外有關重要文獻中的定

義。本報告主要專有名詞定義如下： 

(1) 氣候變遷調適(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指人類與自然系

統為回應實際、預期氣候變遷風險或其影響之調整適應過

程，透過建構氣候變遷調適能力並提升韌性，緩和因氣候變

遷所造成之衝擊或損害，或利用其可能有利之情勢(氣候變遷

因應法)。 

(2) 氣候變遷風險(Climate Change Risks)：指氣候變遷衝擊對自

然生態及人類社會系統造成的可能損害程度。氣候變遷風險

的組成因子為氣候變遷危害、暴露度及脆弱度(氣候變遷因應



 

4 

 

法)。 

(3)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Climate Change Risks Assessment)：指對

氣候變遷風險進行量化或質化之科學評估，並考量危害度、

暴露度及脆弱度等風險要素之關聯影響(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作業準則)。 

(4) 衝擊(Impacts)：指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及氣候變遷趨勢對於

自然、人類系統之影響，即氣候危害及暴露對象交互作用後

所衍生之後果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 

(5) 危害度(Hazard)：指自然或人為導致之氣候危害事件嚴重度

或變化趨勢，其可能加劇暴露對象之不利影響(氣候變遷風險

評估作業準則)。 

(6) 暴露度(Exposure)：指實際或可能受衝擊之暴露對象存在之

規模或程度(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 

(7) 脆弱度(Vulnerability)：指暴露對象易受負面影響之程度，包

括敏感程度、易致受損程度及缺乏應對、調適之能力(氣候變

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 

(8) 調 適 應 用 情 境 (Global Warming Levels for Adaptation 

Planning)：指為有助各級政府執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設定

一致之氣候情境，就各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進行衝擊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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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風險評估及調適規劃(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 

(9) 高風險地區(Hotspot)：指高暴露度、高脆弱度及易受氣候危

害影響之地理空間範圍(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 

(10) 調適差距(Adaptation Gaps)：指評估暴露對象於現況與未來氣

候變遷風險評估結果之落差(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 

(11) 調適選項(Adaptation Options)：指可應用於降低調適差距且

具氣候調適之策略、措施及行動(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

則)。 

(12) 直接(物理)衝擊風險(Direct Impact Risks)：指氣候變遷造成如

農業、水資源、洪水和極端高溫的有關衝擊 (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 2018)。 

(13) 系統風險(Systemic Risks)：直接的氣候衝擊所引發的連鎖性

風險，並透過複雜的系統間連結關係而有所擴張( 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 and Expert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18)。

系統性風險可能因系統內部因子受氣候危害因子影響下而

產生變化，並引發整個系統崩潰的現象，主要機制通常是風

險擴張，即將風險影響從一個因子傳遞至另一個，進而造成

因子間連鎖性反應及負面回饋效應(Hochrainer-Srigler et a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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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IPCC 之氣候變遷風險組成概念 

風險與具價值人事物(人員、資產、生態系統、文化資產、基礎設

施等)之損失或獲益有關，通常被視為某事件或行動後的後果及其發

生可能性的集合。風險評估目的在於了解風險動態變化特性及確定風

險的程度，以期為降低風險或發掘相關事件中的機會提供決策參考資

訊。 

一系統受到氣候變遷的衝擊型態包含漸進性累積或連續性發生。

這些衝擊主要源於氣候持續變遷的趨勢，例如海平面上升、大氣溫度

上升、海洋酸化等。氣候變遷背景下，當評估對象或其系統接收到的

衝擊閾值或臨界點來自特定的氣候危害因子，若仍只評估氣候事件

(climate events)發生的可能性作為氣候變遷風險的主要組成，可能就

不太實用。隨著氣候變遷風險的變化，更需強調的是發生時及其後果，

例如可能存在哪些直接衝擊源類型，有哪些對象將暴露在這些衝擊之

下，並且受到衝擊後的正、負面影響程度及情形又為何。 

氣候變遷風險以危害度、暴露度和脆弱度為三個主要組成要素，

三者的重疊部分即為風險(圖 1)(IPCC, 2022)。風險是氣候危害下的函

數，例如氣候物理事件(如海平面上升)或氣候因子變化趨勢(如季節性

氣候變化)，以及重要的對象暴露於危害下之規模或程度及脆弱度。脆

弱度又會受到人類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過程影響，包括調適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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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緩行動及氣候變遷治理能力等，因而決定加重或降低暴露於氣候危

害下的後果。氣候變遷(包含環境自然變異機制與人為的氣候變遷)、

社會經濟變遷、調適跟減緩行動的效果、社會經濟的發展(如人口與產

業結構的變化)等因子都會影響脆弱度、危害度與暴露度，造成風險的

變化(許晃雄、李明旭，2024)。 

 

圖 1 風險組成示意圖 

2.3 氣候危害和非氣候因子 

風險驅動因子大致可分為氣候危害因子和非氣候因子。氣候相關

危害因子包括慢性和急遽變化的氣候條件，其可能形成對人類或生態

系統的直接衝擊(物理/實質衝擊) (direct impact/physical impact)風險，

與此大致同義的學術用語包含氣候危害(Climate Hazards)、氣候變遷

危害(Climate Change Hazards)、氣候衝擊驅動因子(Climatic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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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r)和氣候風險驅動因子(Climatic Risk Drivers)。 

非氣候因子為決定氣候危害因子形成危害的過程和條件，包括環

境變遷情形及壓力源，例如生態系統破碎化或環境污染源；人為工程

技術因素，如公共基礎設施的防洪設計標準；社會經濟因素，例如脆

弱族群密度及區位分布、採用水災保險比例及全民健保使用權利；以

及法令規範與政策方面，如淹水潛勢區的開發規範及禁建管制等。 

氣候危害因子(如高溫熱浪、延遲性乾旱、強降雨等)與非氣候因

子(如破碎的生態系統、環境污染源、不利永續的慣行農法和水資源管

理手段、土地利用規劃型態、社會公平正義等)之相互作用，將結合且

同時影響受評估對象暴露於糧食安全、公共健康、生態系統功能、公

共基礎設施和經濟發展情形之氣候變遷風險情形。因此，評估氣候變

遷風險，不僅需考量氣候危害因子，也需取決於非氣候因子存在的情

形，進而檢視及評估與氣候危害互動的脆弱條件，如不利永續的土地

利用型態與水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損失情形、水質優養化和環境污

染源等面向，在與氣候變遷危害因子連動影響下，都會成為加重生態

系統於氣候變遷下的脆弱程度。 

使氣候變遷風險治理者理解由氣候變遷觸發的影響全貌，並以此

為據而採行較符合公平正義的衝擊及風險的調適，能否整合氣候危害

因子和非氣候因子即具非常重要的影響角色，如部分非氣候因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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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決定評估對象受廣泛氣候危害因子危害的程度，而部份則可能僅與

特定的氣候危害連動。辨識評估對象暴露於氣候危害時有關的環境、

生態、社會和經濟等脆弱條件，實則攸關未來是否可制定及執行有效

且公平的調適手段。整合氣候危害和非氣候因子的氣候變遷風險評

估，可稱為「單一系統風險」(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 and Expert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18; 圖 2)。 

雖然整合氣候危害因子及非氣候因子的「單一系統風險」評估為

現況較理想的發展方向，但不同的評估對象及空間範圍需考慮的面向

多所差異，加上需考量的系統脆弱度類型廣泛涵蓋生態、政治、制度、

經濟、社會、文化、物理環境等多種類型(Birkmann, 2007; Alexander, 

2013; IPCC, 2022)，因而執行單一系統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具有一定難

度。本技術報告重點著重於協助引導各衝擊領域研究人員初期投入於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時所需的基本認知為主，因此本案例後續將以氣候

危害因子結合物理環境脆弱度所造成的「直接風險」評估，作為主要

操作說明的討論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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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氣候風險類型概念說明 

2.4 氣候變遷直接風險、單一系統風險及多重風險 

氣候變遷風險除在風險驅力上可區分為氣候危害因子及非氣候

因子，於風險類型上除前述的直接衝擊的「直接風險」及「單一系統

風險」外，「多重風險 (multi-risk)」(Terzi et al., 2019; Simpson et al., 

2021; Hochrainer-Stigler et al., 2023; Simpson et al., 2023; Simpson et al., 

2025) 為近期科學界所關注的另一重要的風險議題。 

人為氣候變遷已影響全球各地的極端天氣與氣候，如高溫熱浪、

強降雨、乾旱和熱帶氣旋(Simpson et al., 2023)，例如自 1950 年代以

來，溫度極端化在大部分陸地區域出現得更頻繁且更強烈 (IPCC, 

2021)。未來十年內，必須採取緊急且更廣泛的氣候變遷對手段，以最

大限度地降低氣候變遷可能加劇的損失和損害。然而，現況仍不足以

證明目前的調適手段能夠有效降低氣候變遷帶來的長期性風險，其中

科學界越來越擔憂未能完整考慮而推動的調適所加劇的脆弱度，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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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不當調適(maladaptation)。結合多個氣候危害因子所造成的多重

性直接衝擊的風險將加劇不當調適發生的機會及影響程度，多重直接

衝擊是多種氣候危害因子與非氣候因子共同作用下所造成物理災害

複合的結果，其將進一步觸發多個系統間串聯的多重氣候風險。 

「直接風險」又可稱為「物理風險」或「實質風險」。在高排放

路徑情境下將可能提高「直接風險」，例如在高排放路徑情境下溫度

極端化，因而可能直接加重農業作物收成損失，並引致嚴重損失的「直

接風險」；「單一系統風險」為整合氣候危害和非氣候因子的氣候變遷

風險；而「多重風險」可描述為氣候危害因子結合非氣候因子所引發

的直接(物理/實質)衝擊，其對關聯的複數暴露對象及其系統之非氣候

因子(脆弱度)所造成的多重風險(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EEA), 

2024; 圖 3)。「多重風險」主要由不同氣候變遷風險的相互作用產生，

其可能源自單一極端天氣事件驅動，或多重且同時、或連續發生的天

氣事件，與複數暴露對象或部門系統間的相互影響情形，如多個糧食

主要生產區歉收，可能造成農業保險重大損失，進而影響金融、糧食

供給及人居安全，甚至提高社會動盪程度(Simpson et al., 2023)。 

「直接風險」可能引發多個系統中更廣泛的系統間衝擊或風險，

考量不同暴露系統間具複雜且相互連結關係，其可能使「單一系統風

險」影響擴散的擾亂範圍相當難以建模與界定，因此可進一步採用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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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性方法，輔助說明受到「直接衝擊」後可能形成的多個系統間的關

聯影響路徑，也就是刻劃出由「直接衝擊」觸發其他系統間衝擊的關

聯連鎖性要素，並藉由辨識系統間衝擊傳遞點，將重要節點轉換成評

估「多重風險」的系統性脆弱度指標。此方式雖然仍難以避免可能無

法完全捕捉到衝擊多樣的連續傳遞型態，但整體而言，這些「多重風

險」指標仍提供了一個多重系統脆弱度的初始發展情境。目前研究仍

多聚焦在對「直接風險」的定量分析，例如健康領域衝擊著重於分析

氣候變遷與極端事件所導致的病媒擴散範圍，並評估可能導致持續性

的病媒傳染病及高溫相關的死亡率。事實上，前列因素也可能會進而

導致勞動生產力、經濟增長下降、公共衛生危機、教育系統中斷、移

民與邊界不穩定等不同系統間的風險。 

全面的調適政策首要需防範基本人類基本需求面向的惡化(如生

態系統、食物和健康)，同時促進人類系統和人為活動的韌性(如基礎

設施、經濟和金融)。此外，調適政策也需考量現況不平等及基本社會

福祉與服務缺乏的脆弱群體，其所承擔不合公平正義的脆弱度。氣候

變遷風險與其他對氣候危害因子敏感的系統密切相關，圖 3 即說明

關鍵氣候危害因子和非氣候因子透過氣候直接及連鎖衝擊，擴展連結

至其他系統網絡，並於五個相互關聯系統和跨領域屬性的水資源系統

間進行風險傳遞。氣候變遷風險於這些不同系統的風險組成因子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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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連結，可能導致風險轉移情形，例如當一個系統中非氣候因子的

脆弱度影響傳遞到其他系統內的風險因子時，便會產生風險連鎖衝擊

效應。認知各單一系統風險之間的連續串聯性，對於降低整體氣候風

險相當重要，因連結相關跨系統的風險組成因子及系統風險，將可預

先辨識多重風險形成的路徑情境，並予以規劃跨系統、具綜效及共效

益的調適策略，進而發掘新穎的可發展機會。換言之，如可架構出各

氣候變遷敏感系統間衝擊連結情形及階段，並有效提出對應多重風險

複雜組成因子的調適選項，此將比在承受已發生的多重系統間衝擊

後，再於最嚴重的影響傳遞節點上尋求解方來的更有效益。 

無論是「直接風險評估」、「單一系統風險評估」或「多重風險評

估」，皆包含危害度、暴露度及脆弱度等基本風險組成因子的評估，

此三項風險組成因子於操作過程中，並無一定先後順序。一般操作而

言，「直接風險評估」與「單一系統風險評估」的差異在於，「單一系

統風險評估」為接續「直接風險評估」結果，再另進行探究易造成評

估對象脆弱的特性及條件(圖 3)。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可視領域特性、

管理需求、風險評估範疇設定、評估資料可取得性、評估技術發展等

風險治理實務有關先決條件，再另考慮於進行「直接風險評估」後，

是否進行「單一系統風險評估」，甚至進階至「多重風險評估」。 

本小節陳述了「直接風險」、「單一系統風險」及「多重風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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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氣候風險類型，但本案例報告主要以「直接風險」作為後續方法

及案例操作說明。 

 

圖 3 多重風險系統群之間的連結 

(參考來源：EEA, 2024) 

2.5 調適應用情境 

「全球暖化程度」為使用 1850-1900 的全球平均氣溫作為基期(+0

°C)，再以 30 年的平均作為氣候時期(AR6 報告使用 20 年)。國際間

組織，如聯合國 IPCC(第 6 次評估報告)，為更準確的推估未來氣候變

遷，持續研擬各種排放、考量社會經濟發展(SSPx)等數項預設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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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SSP1 為永續發展的理想情境，SSP2 為與歷史發展相似的中間路

線，SSP3 與 SSP4 分別代表區域競爭及不平等發展，皆強調高挑戰

性的調適，SSP5 則為高度仰賴化石燃料的高發展、高排放情境。 

依據目前科學基礎研判，短期內全球氣候政策於 2040 年前仍不

足以將暖化程度有效地控制在巴黎氣候協定 1.5℃以下的目標。若全

球社會經濟發展仍持續高度依賴石化燃料，依據各項 SSPx 預設情境

的推估，本世紀末前的暖化程度將非常可能達到 3-4℃(圖 4)。即使達

到最理想的減排策略推動，在最永續的情境 SSP1-1.9 中，2060 年以

前全球仍具極大可能性升溫將達到 2℃。目前全球已升溫約 1.2℃。

無論所依據情境為何，包含世紀末可達到降溫的 SSP1-1.9 永續情境

下，1.5℃及 2℃仍必然會發生，因而可能衍生多種無法因應的嚴重風

險。 

考量政府各部會決策者及利害關係人對各項 SSPx 情境推估成果

之認知可能較易混淆，並且不易應用於有關調適政策及策略之短、中、

長期目標設定，但又需要一套可供各部會進行決策的共同參考風險目

標，例如 IPCC(第 6 次評估報告)利用固定暖化情境對外界進行風險

溝通的方式(圖 5)－在升溫達 2℃的情況下，強降雨頻率將增加 1.7

倍，強度也增加 14%；而乾旱頻率與強度也分別增加 2.4 倍及增加 0.6

個標準差。為了達到各領域溝通一致性之需求，因此 TCCIP 建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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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情境推估成果基礎下，提出轉換「全球暖化程度」以應用於調

適目標導向的「調適應用情境」方式，作為國內科研及政策實務之氣

候變遷風險溝通的起始說明情境。「調適應用情境」為依據聯合國

IPCC(第 6 次評估報告)對本世紀前不同時期下各 SSPx 排放情境所推

估的升溫平均結果，分別將其區分為 2021 年至 2040 年升溫達 1.5℃、

2060 年以前升溫達 2℃、2100 年以前達 3~4℃(圖 6)。 

縱使近期國際上急迫推動多樣的溫室氣體減排政策與行動目標，

但實現全球排放減半及淨零的期程仍具相當大不確定性，因此迫切需

要針對各系統的未來風險進行預先性的調適規劃，並控制可能持續漸

進累加的氣候變遷風險於可接受的衝擊程度內。各領域初始可參採各

時期設定的暖化情境，對領域的氣候變遷因子危害及衝擊進行全面評

估，再視結果呈現的風險急迫性及可投入的調適資源，挑選當下規劃

時可落實且可接受的階段性「調適應用情境」。設定共通性的「調適

應用情境」較易協助各領域規劃短、中、長期調適能力的建構目標。

利用定溫情境所對應的時間範圍，可較清楚協助調適規劃者及決策者

釐清與了解，例如現在需要在何時(哪個年期)之前規劃多少調適能力

(預先準備投入資源量)，並用以因應哪種「調適應用情境」下的風險

程度(如升溫 1.5℃)。 

上述所述之「調適應用情境」設定，我國第三期「國家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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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行動計畫」已引用 TCCIP 此設定氣候情境方式，並採行以 1.5℃

及 2℃作為「國家調適應用情境」，提供各易受衝擊領域統一應用於氣

候變遷風險評估。 

依據最新氣候變遷科學數據，TCCIP 提供第四期「國家氣候變遷

調適行動計畫(116-119)」擬使用氣候情境參考，以目前全球氣候發展

路徑，與 IPCC AR6 SSP3-7.0 路徑相符，世紀中(2040-2041)全球增溫

2℃幾已成定局，此情境與前一期調適行動計畫建議情境符合，建議

本期可暫時不需調整情境設定建議以 IPCC AR6 建議之「全球暖化程

度 1.5℃ (短期)/ 2℃(中期) 」為主要參考情境(圖 7)。 

 

圖 4 排放情境與全球暖化程度並列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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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以全球暖化程度呈現強降雨及乾旱頻率與強度增加之風險 

 

圖 6 第四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調適應用情境設定 

參考資訊(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 et al.,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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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第四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參採的調適應用情境 

2.6 氣候變遷調適指標系統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及調適規劃是相當複雜的整合性議題，因此需

要開發並使用不同類型的指標來達成不同階段的應用目的。氣候變遷

風險評估及調適有關指標，可依不同治理階段需求而定。歐盟環境署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EEA)針對氣候變遷、衝擊與脆弱度的

報告，主要著重於風險、衝擊和脆弱度，對於調適的探討則相對較少。

為了管理現況及未來的氣候變遷對環境和社會系統的衝擊，並應用於

評估包含生態在內的各項系統類型敏感度，進而規劃所需的調適措

施，建立調適有關的指標系統將會是關鍵的工作(EEA, 2012)。 

在建構合適的指標時，除氣候變遷風險指標系統外，建議同時考

量監測調適建構過程、建構成果和檢視調適作用結果的調適評估指

標，以下為指標系統建置原則(European Commission, 2023)： 

• 可善加利用現有的指標，如果符合監測和評估指標系統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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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體評估目標； 

• 確保指標系統能夠提供調適進展和績效成果說明； 

• 整合調適建構過程、建構成果指標及調適作用結果等評估指

標，以利衡量關鍵調適行動正進行及已取得的進展。 

前述各項指標都必須在各自評估目的架構中進行規劃及設計，以

下為審視指標系統中各項指標建置原則 (European Commission, 

2023)： 

• 指標代表性：指標是否可適切說明結果？ 

• 指標明確性：利害關係人是否對指標欲評估的目的達成共

識？ 

• 指標操作性、可負擔性、簡易性：評估所需資訊是否可在合

理成本內取得？收集和分析是否容易？ 

• 指標可靠性：隨時間推移，指標是否仍具一致的評估標準？ 

• 結果敏感性：指標是否可及時反映出調適介入後的作用？ 

• 結果清晰度：評估結果是否可明確應用於說明及指引調適的

進展情形？ 

• 指標應用性：指標評估結果資訊是否適合應用於調適規劃與

決策、問責和檢討？ 

• 指標認同性：利害關係人是否同意設定的指標具可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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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調適指標系統應用，另有以下幾項限制需留意(EEA, 

2018)： 

• 不存在可適用於所有情況的調適指標； 

• 指標制定的目的及目標之釐清，將有助於決定適合的指標； 

• 通常需要建立一系列調適指標，才足以描述調適的發展過

程； 

• 量化指標若可結合質化評估資訊，將更具評估效力及說服

力； 

• 不可避免會需要建立替代性評估指標； 

• 調適作用結果指標通常不會在短期內即可反映出實際調適

後的效益結果； 

• 需了解各指標的設定背景、使用限制、所屬的指標目的類型、

各風險因子組成要素，以及各指標應用的不確定性和風險

等。 

訂定氣候變遷指標的流程可概略包含以下七個重要步驟(New 

York City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10)： 

(1) 邀請利害關係人共同確定相關的調適決策、資訊需求和關鍵

問題； 

(2) 確定評估需要的數據是否可使用及取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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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利害關係人共同探究潛在指標，並提出一組初步指標系

統； 

(4) 向利害關係人說明初步指標，取得回饋及確定適用的評估範

圍； 

(5) 依據利害關係人回饋，調修指標； 

(6) 確定評估指標可對應既有治理體系及規範； 

(7) 進行長期性評估、反覆測試及調整，並維持與利害關係人互

動討論。 

本案例報告整合《2012 年歐洲氣候變遷、影響與脆弱度報告》

(EEA, 2012)、《歐盟氣候變遷衝擊、脆弱度及調適研究中心的技術報

告》(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2018)，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2)的指標分類，並視我國目前境內法規應用情形，將指標區分為以

下幾種應用類型： 

2.6.1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指標 

• 危害度指標(Hazard Indicator) – 用以評估自然或人為導致

之氣候危害事件嚴重度或變化趨勢，其可能加劇暴露對象之

不利影響。 

• 暴露度指標(Exposure Indicator) – 衡量實際或可能受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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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暴露對象存在之規模或程度的指標。 

• 敏感度指標(Sensitivity Indicator) – 評估暴露對象系統中之

非氣候因子，用於說明易導致暴露對象受到氣候危害因子影

響下的正負面衝擊程度，其可能是直接性或間接性的影響；

在減災(Disaster Risks Reduction, DRR)領域，通常被視為脆弱

度。 

• 調適能力指標(Adaptive Capacity Indicator) – 用以評估暴露

對象及其系統，對潛在損害所進行的調整、應用發展機會或

應對衝擊後果的能力。 

• 綜合脆弱度指標(Composite Vulnerability Indicator) – 藉由

結合多項代表性脆弱度指標評估系統整體脆弱度，這包括敏

感度和/或調適能力指標，部份文獻中主要稱脆弱度指標。 

• 氣候變遷衝擊指標(Climate Change Impact Indicators) – 氣

候變遷衝擊指標用來表示氣候變遷所造成的直接衝擊後果，

可清楚指出調適所降低的氣候衝擊程度；例如因夏季高溫引

起的中暑個案數、淹水和乾旱的嚴重度與影響範圍、生態系

統受到不利衝擊的程度等。氣候變遷衝擊指標若考慮調適介

入的影響，也可作為調適作用結果的指標類型之一。 



 

24 

 

2.6.2 調適推動過程與進展指標類型 

• 資源投入指標(Input Indicator) – 衡量特定調適行動、計畫

或有關調適介入等資源投入的指標(包括人力和財力)。 

• 期程指標(Process Indicator) – 追蹤調適政策和調適行動發

展過程的指標，著重於監測調適策略和計畫的建構期程。 

• 成果指標(Output Indicator) – 調適政策或調適行動建構完

成的直接成果指標，用來表示行動已被實施，但無需評估調

適建構成果所達到的實際調適效益；例如新施行的法規、培

訓課程建構、公共基礎設施的新建或升級等。 

• 結果指標(Outcome Indicator) – 評估調適行動執行後的調

適效益指標，關注於調適政策和計畫的實際效力，故主要評

估降低風險及脆弱度的程度，如減少核發水患高風險區建築

許可；另也可設計用於評估特定調適選項的成功程度，包含

檢視提高調適能力及韌性強度等，例如調適措施是否有效降

低極端天氣造成的基礎設施服務中斷程度、淹水損失紀錄的

下降等。 

上述描述的指標建構基本原則，除可供參考及促進制訂有效指

標，也可應用於協助整合指標庫的開發，但需明確定義各項指標類型

及指標之應用限制、預設的應用背景、指標評估結果的不確定性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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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關使用上的風險。 

2.7 調適差距 

調適已被視為應對氣候變遷風險的手段，但需評估所投入的調適

是否足以處理持續嚴峻的氣候風險。《巴黎協定》要求各國除需定期

評估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實際進展情況外，也需審視調適充足性、有

效性及提供調適的各項支持資源。 

臺灣從過去至今，累積許多不同災害衝擊的經驗，並持續學習及

利用豐富的歷史經驗，用以加強及調整原先的反應性調適選項

(responsive adaptation)，以期能縮小下次災害發生時的損失。然而，調

適應建構在長期提高韌性的考量下，使系統在面對多樣氣候衝擊仍具

有回復的能力。隨氣候變遷的程度加劇，運用過往受災經驗而發展的

反應性調適的能力，已逐漸不足以因應長期具更廣規模及高度不確定

性的氣候變遷風險。 

一般來說，第一階段開始就要先設定欲因應的氣候變遷衝擊情

境，如參採全球暖化程度(Global Warming Level, GWL)，設定 1.5℃或

2℃情境作為「調適應用情境」。接著，在設定的情境下討論如何評估

可能需投入資源規劃的「調適差距」，本節以圖 8 簡易說明「調適差

距」操作的代表意義： 

(1) 圖 8 中的(a)顯示，若我們設定 GWL 1.5℃為「調適應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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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完成現況及未來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後，評估未來風險對

比現況反應性調適介入後的現況風險之差距後，即可評估出

未來氣候變遷風險下的「調適差距」。 

(2) 圖 8 中的(b)處，顯示反應性調適亦會透過過往經驗累積及學

習而逐漸提高，但即使反應性調適對於應付目前的短期災害

具一定效力，但對比現有反應性調適能力與設定的「調適應

用情境」下的未來氣候變遷風險後，發現並不足以處理中期

2040 年可能發生的 1.5℃及長期 2060 年可能達到的 2℃之風

險；因此面對未來氣候變遷影響仍存在「調適差距」，需要進

一步規劃及建置足以應對的調適行動。 

(3) 圖 8 中的(c)處，經過「調適差距」的分析後，評估出目前的

反應性調適的能力程度若欲應對「調適應用情境」下未來氣

候變遷風險之落差，執行調適選項 1 將可能足以因應 1.5℃ 

風險下所需的調適能力。 

(4) 隨著氣候變遷時間的推移，因 GWL 加遽而調整「調適應用

情境」之設定(例如由 GWL 1.5℃ 改至 GWL 2℃)，此時藉由

重新操作現況及未來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分析現況於新情境

下的「調適差距」。圖 8 中的(d)處顯示，在新的衝擊情境下

(GWL 2℃)，原本穩定的調適行動(選項 1)，即使再加上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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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適選項 2 後， 仍無法滿足新設定的衝擊情境，此時表示

仍需新增其他調適選項來降低「調適差距」。 

(5) 圖 8 中的(e)處，則是在完成「調適差距」評估後，直接採取

執行「轉型式調適」屬性的調適選項 3，並疊加在持續增強

的反應性調適作用能力上。雖然執行調適選項 3 可直接建構

在「調適應用情境」下最穩健的調適能力，但「轉型式調適」

的規劃與執行需要較高的時間、資金，甚至人力等成本，因

此調適規劃者及決策者需審慎盤點及評估實際可用於投資

的資源配置情形。 

事實上，辨識「調適差距」主要為評估在未來「調適應用情境」

設定下，因應增加的風險程度所需建構的調適策略或行動，並以此預

先評估及規劃所需投入的各項資源。若能採行最新「調適應用情境」

進行未來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並將「調適差距」納入迴圈性的調適選

項規劃及綜整決策之作業考量，便能預先評估對象及其系統於不同全

球暖化程度中，對應未來時期區間可能增加的風險程度。以「調適差

距」作為循證治理的基本要素，盤點及檢視可分配的調適資源，設定

欲降低的「調適差距」目標，發展及建構對應目標的調適選項，以建

構面臨各時期風險威脅下，永續發展的調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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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調適差距示意說明 

2.8 小結 

第二章主要接續基礎名詞定義後陳述，於進入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與調適規劃作業前需先建構的基礎觀念，包含氣候變遷風險組成因子

代表意義；氣候危害與非氣候因子之界定與對風險的影響角色；氣候

變遷風險除了「直接風險」外，隨不同階段需求進展，還包含單一系

統風險及多重風險；氣候變遷調適指標系統建置原則及調適應用情境

設定緣由；調適差距之意涵等。本案例報告於接續章節，將以「直接

風險」作為氣候變遷風險評估與調適規劃操作步驟之主要說明及演譯

的風險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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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TCCIP 氣候變遷調適架構 

TCCIP 計畫發展的「氣候變遷調適架構」是一個系統化決策過程，

可用於協助跨領域及跨部門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及調適規劃。「氣候變

遷調適架構」操作方法及理論架構，已獲環境部參採並納入《氣候變

遷因應法》子法之《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條文，該準則已於

114 年 7 月 16 日由正式公告施行，作為未來各級政府滾動檢討及研

擬調適方案的法定依循規則(圖 9)。 

TCCIP 關鍵衝擊領域的風險評估及調適規劃，接續將以圖 9 為

操作架構及流程的說明基礎。「氣候變遷調適架構」包含 2 階段 6 構

面(TCCIP, 2022)，第 1 階段「辨識氣候風險及調適缺口」含三個構面，

分別為界定範疇、現況氣候衝擊評估、評估未來氣候風險等；第 2 階

段「調適規劃與行動」，則包括綜整決策、推動或執行調適選項、檢

討或修正調適選項。氣候變遷調適規劃操作通常以數個主要步驟呈現

政策循環過程，TCCIP 氣候變遷調適架構並非固定採逐步性或連續性

的進行操作，各個階段將可視當下實際操作需求及情況，採以同時進

行或不同的順序，雖然特定情況下部分構面或細部操作步驟甚至可以

省略，但本架構操作整體仍可視為一循環性的風險評估與調適規劃機

制。各階段及構面詳細內容，本章將於後續小節依循各構面，進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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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風險」評估及調適規劃之操作說明。 

 

圖 9 TCCIP 氣候變遷調適架構及作業準則條文對應 

3.1 界定範疇 

無論進行哪一種風險評估，界定範疇皆為關鍵的第一步驟。當啟

動調適規劃工作時，建議優先界定範疇，意即風險評估所需的背景條

件，包含欲探討的直接衝擊事件及評估對象、造成直接衝擊事件的氣

候危害因子類型及閾值、對象受氣候危害因子的危害影響時間及空間

範圍、物理環境脆弱度等。另外，界定過程應邀集利害關係人共同確

認前述項目，以界定出具共識的風險評估範疇。因此，也需預先設計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方法與資料，以利實施後續氣候有關風險評估工

作。 

3.1.1 「界定範疇」目的 

界定範疇的操作主要可始於參考過往計畫報告或調查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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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優先確定領域易受氣候變遷影響的評估對象，再檢視評估對象過

往受到直接衝擊的氣候危害因子類型及閾值，並應用於確認現況及未

來的氣候危害因子的危害影響時間及其空間範圍，最後邀請利害關係

人，共同界定出氣候變遷「直接風險」評估的探討範疇。 

3.1.2 「界定範疇」預期產出成果 

執行界定範疇操作後，預期產出的成果為界定出領域首要欲探討

的直接衝擊事件及評估對象、造成直接衝擊事件的氣候危害因子類型

及閾值、對象受氣候危害因子的危害影響時間及空間範圍、物理環境

脆弱度等(圖 10)。 

 

圖 10 界定範疇項目與流程 

3.1.3 「界定範疇」操作要點 

• STEP 1 決定評估對象 

進行氣候變遷風險管理目的是為了將評估對象可能承受的直接

衝擊風險降至可接受的程度，因此構面 1 可先著手設定欲評估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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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及進行風險評估目的與評估結果預計應用調適管理目的(表 1)。

各領域可依過往經驗或由相關計畫報告內容、研究調查成果等，初步

分析及彙整領域較易受特定直接衝擊的對象。 

表 1 風險評估目的及評估結果應用調適管理目的 

風險評估目的 評估結果應用調適管理目的 

減少生命損失  
維護並提升公共衛生與安全，及緊急災害應變與復原，以降

低死亡率 

減少疾病、傷害、住院率 
維護並提升公共衛生安全、醫療照護及緊急災害應變與復

原，降低疾病與傷害發生率 

減少心理影響 維護並提升心理健康與福祉，包括安全與保障 

減少社會凝聚力流失  
維護並提升生活品質，包括社會服務(如教育與學校、住房

與庇護、治理)、社區機構及就業機會 

減少文化資源損失  
保存並提升文化重要資源，包括祖先與歷史遺址、文物、具

文化意義的物種、傳統食物、文化價值及其他文化資源 

減少自然資源損失  

保護並提升自然環境與生態系統服務，如生物多樣性、生態

系統、保護物種、保護區域、保護土地、公園、空氣品質及

水質 

減少經濟產能損失  

維護並提升經濟產能，包括農業(如食品生產、加工及配

送)、能源生產(如天然氣、石油)、林業(如木材)、採礦、採

石、石油及天然氣、建築及製造業。 

減少基礎設施服務損失 

維護並提升基礎設施服務，包括公用事業服務(如能源傳

輸、能源消耗、飲用水、廢水處理)及貨物、服務與人員流

動(如道路、鐵路、機場、港口) 

(資料來源: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Strategy, 2019) 

• STEP 2 蒐整評估對象基本空間分布或區位圖資 

完成 STEP 1 後，接續蒐整評估對象可供分析的空間或區位基本

圖資。 

• STEP 3 決定評估對象之氣候危害因子類型 

決定評估對象後，即可藉由領域過往科研調查成果或相關計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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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彙整內容中，所述及評估對象在過往受到直接衝擊的氣候危害因

子類型(如強降雨、強風、高溫、低溫等)，並決定納入下一步驟探討。

本步驟除確定評估對象現況已受影響的氣候危害因子類型外，另也可

加入於未來氣候變遷情境下，可能新增的潛在氣候危害因子(表 2)。 

表 2 氣候危害因子類型 

氣候危害因子 持續性/非持續性 

平均溫度變化(含空氣、河川與海洋溫度) 持續性 

極端高溫增強 非持續性 

季節性降雨型態改變 持續性 

極端降雨增強 非持續性 

海岸風暴及暴潮 非持續性 

海平面上升 持續性 

海洋酸化 持續性 

風向與風速變化 持續性 

(資料來源: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Strateg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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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框 一 

界定氣候危害因子類型－農業部韌性農業計畫 

臺中高接梨風險評估操作案例 

以災防科技中心執行農業部韌性計畫高接梨風險評估為例，高接

梨易受災時期約為每年 12 月梨穗嫁接期至隔年 9 月梨果採收，由歷年

各災別損失統計得知，過去主要災害為颱風，但近十年轉變為低溫及暖

冬，在氣候變遷暖化下，高接梨面臨暖冬的衝擊逐漸增加，因此本研究

決定優先以暖冬作為主要導入風險評估的氣候危害因子類型。 

 
統計資料來源：農糧署

高接梨歷年各災別高接梨損失統計圖

6.7億元

1.8
億
元

暖冬損失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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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 4 分析評估對象受氣候危害因子危害時間及空間範圍 

在確定評估對象空間分布及氣候危害因子類型後，接續界定影響

評估對象的氣候危害因子之危害時間與空間範圍。首先設定氣候危害

因子對評估對象可能產生直接衝擊的氣候危害閾值，並以氣候危害閾

值作為篩選氣候危害影響數值基礎，篩選結果進而運用於界定評估對

象受現況及未來(調適應用情境)氣候變遷下之氣候危害因子影響時

間(或特定季節)及空間範圍，再利用界定出的時間及空間範圍，探討

及辨識關鍵的利害關係人。 

(1) 氣候危害因子「危害影響閾值」：可藉由有關科研調查成果或

相關計畫報告之彙整內容中，解析評估對象在過往受到特定

直接衝擊的氣候危害閾值； 

(2) 氣候危害因子「危害影響時間」：可藉由有關科研調查成果或

相關計畫報告之彙整內容中，所述及之評估對象在過往受到

特定直接衝擊的氣候危害因子之危害影響時期，例如特定月

份、季節、上午/下午等特定時段等； 

(3) 氣候危害因子「危害影響空間」：應用篩選出在特定氣候危害

影響閾值及時間的空間範圍後，再套疊評估對象空間分布，

界定評估對象於現況及未來(調適應用情境)受氣候危害因子

之危害影響的空間重疊範圍或區位，例如評估對象於特定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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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所在區位與現況及未來(調適應用情境)氣候危害因子之危

害影響空間的重疊範圍，其中應特別留意未來氣候危害因子

增強，相較於現況所增加擴展的空間範圍。 

• STEP 5 辨識利害關係人 

在完成前列相關界定工作後，各領域接續需進一步依操作案例需

求辨識利害關係人，以共同確認導入下一階段現況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的適切範疇內容。仔細辨識與風險評估相關的關鍵利害關係人，除可

協助範疇界定外，另也可協助確定後續風險評估結果及降低調適後期

出現實務上調適落實延滯情形。辨識利害關係人的方法多樣，可依實

際需求情形調整，但整體應包含辨識評估對象的風險管理相關主要機

關、協作夥伴、利益關係人和組織；從國家治理需求的角度而言，可

包括各級政府機關及各種社會團體，以及對欲評估的風險具特別權益

連結的利害關係人。本案例報告提出以下利害關係人辨識方法及類型

供實際操作參考： 

[利害關係人辨識方法] 

確定有「誰」將受到影響及「誰」又與風險管理相關，為辨識評

估對象有關之利害關係人，常用的方法包含： 

(1) 衝擊鏈辨識(如果有執行衝擊鏈建置；衝擊鏈建置初步說明請

參考附件一) (GIZ et al., 2018)：利用初步建置的衝擊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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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連結項目中，轉換為可能關聯的利害關係人，例如衝擊鏈

連結海岸地區防洪結構物及農地，則海岸土地管理單位、治

水部門及農業部門與地方農業團體等，即可視為潛在的利害

關係人。 

(2) 空間範圍辨識 ﹣主要利用分析評估對象於空間分布區位與

哪些管理機關的管轄空間範圍重疊，除可檢視範圍內牽涉那

些公部門管理機關外，也可解析從事主要經濟產業、發展活

動與評估對象相關之特定社區或地區民眾。 

(3) 滾雪球法辨識 ﹣界定直接關聯評估對象的利害關係人後，

利用訪談或諮詢所取得的資訊，往下連結與其有關的利害關

係人。 

(4) 科研及計畫文獻盤點辨識 ﹣藉由回顧評估對象有關的氣候

變遷風險評估及調適研究調查文獻與報告，取得分析與評估

對象有關風險評估及調適計畫之機關，及與評估對象管理事

務有關之民間團體等。 

[利害關係人類型(Clemmensen et al., 2015)] 

(1) 地方行政機關–僅在地方層面行動的公共機構，執行政府政

策或規劃並執行地方政策，例如市政府的技術人員。 

(2) 國家行政機關–中央部門人員，例如環境部、農業部、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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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管理署。 

(3) 地方政治人物–在地方層級當選的民意代表，例如市長。 

(4) 國家政治人物–中央部會民意代表及國家官員，例如部長、

立法委員。  

(5) 專業知識機構–專門研究特定主題的組織，如大學教授、研

究中心研究員等。 

(6) 私營公司–私人企業。 

(7) 國營企業–所有權屬政府機構的公司。 

(8) 勞工工會–代表工人與雇主就工資、工時和工作條件進行集

體利益談判的組織。 

(9) 農民–從事農業工作的人，包括私營農業公司、農牧場、養

殖從業人員等。  

(10) 公民社會組織–表達公民利益和意願的組織，如非政府組織

(NGO)、非營利組織(NPO)等。  

(11) 公民–在案例研究區域內被法律認可為公民的人，享有相應

的權利和義務。 

• STEP 6 共同界定評估範疇 

此步驟為界定範疇最後一步，主要為邀集 STEP 5 辨識出的利害

關係人，參與共同確認導入詳細現況及未來「直接風險」評估必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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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的關鍵條件，至少應界定以下範疇組成項目： 

(1) 危害度：氣候危害因子類型、閾值、時間及空間； 

(2) 暴露度：受評估對象、利害關係人、權責機關及業務範疇； 

(3) 脆弱度：主要為物理環境脆弱度組成項目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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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框 二 

共同界定評估範疇－農業部韌性農業計畫 

臺中高接梨風險評估操作案例 

本案例利用文獻分析初步建構衝擊鏈後，勾勒出與高接梨風險議

題主要的利害關係人，再選取數位不同身分且具高接梨科學或實務專

業的利害關係人進行訪談。研究藉由彙整各受訪者的科學專業與實務

經驗，針對現況高接梨受暖冬危害衝擊有關情形進行資訊蒐集，從中釐

清高接梨種植區位關鍵的脆弱度因子，並與專家共同擬定共同討論及

確認本案例高接梨暖冬危害衝擊的危害度、暴露度及脆弱度等評估範

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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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氣候變遷風險是由氣候危害因子結合非氣候因子，所引發人類或

生態系統的潛在衝擊及不利後果。氣候變遷風險決定因子包含氣候危

害因子所牽動的暴露度及脆弱度。氣候變遷風險評估與風險導向的決

策重點在於辨識未來面臨的風險，藉以整合規劃減輕風險決定因子影

響的調適選項。氣候變遷風險評估成果應辨識出調適差距或指認高風

險地區，以供利害關係人檢視或指認評估結果的合理性，並設定降低

調適差距的目標後，進而規劃及建構適合的調適選項，因此氣候變遷

風險評估包含現況及未來風險評估。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具有許多不同

的方法型態，包括定量模型(如氣候水文模型)、指標半定量方法、質

性訪談方法、參與式方法等，並可視評估需求情況，同時結合數種評

估方法。 

3.2.1 盤點可掌握資源 

盤點及辨識可掌握資源，應盤點權責機關及評估對象之可掌握資

源，包含權責機關之知識、技術、人力、財務等能力建構情形，及可

投入有關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及調適計畫等調適管理機制之資源。盤點

資源主要目的為(1)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影響議題之選定－如納進評估

對象為何，及評估對象在什麼情況下易受到哪種氣候危害的衝擊，及

其範圍、程度等；(2)盤點現有的調適投入情形－盤點現況所採取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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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措施或策略，可作為未來研擬調適行動或執行計畫之規劃基礎，如

屬主辦機關原定期執行之計畫，後續則可考量「調適差距」，予以調

整計畫內容，以發揮未來調適效力，也可避免調適資源重複投入。 

• 盤點資源項目可包含(1)權責機關調適行動或執行計畫相關

法規檢核、(2)評估對象涉上位、相關計畫與相關管理機制辦

理情形、(3) 彙整歷年投入資源與計畫等。 

• 盤點資源類型可包含(1) 盤點資源類型、(2) 已發展的知識及

技術、(3) 相關投入人力配置、(4) 有關計畫調適執行內容、

(5) 有關計畫調適執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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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框 三 

盤點可掌握資源－TCCIP 坡地領域 

大漢溪集水區坡地崩塌案例 

TCCIP 坡地領域探討大漢溪集水區坡地崩塌為說明案例。本案例

在與利害關係人共同完成界定範疇後，即應用確認的主管法令、影響對

象、業務範疇及權責機關等資訊，進一步盤點權責機關及評估對象相關

可掌握的各項資源。資源類別包含知識、技術、人力及財務等面向，透

過整體性盤點，以評估未來可投入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及調適計畫的資

源量能，作為後續資源配置與規劃之參考依據。 

 

 

法令依據：水土保持法
第一條
為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以保育水土資源，涵養水源，
減免災害，促進土地合理利用，增進國民福祉，特制定本法。

權責機關：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臺北分署)

易受氣候變遷影響對象：大漢溪集水區

業務範疇：辦理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業務
依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組織法第二條
六、集水區水土保持的調查、規劃、執行與督導
七、山坡地治山防災工程、水土保持工程與植生綠化工程之調
查、規劃、設計、執行及督導。
八、土石流、大規模崩塌與不安定土砂防災之策劃、調查、推
動、協調及督導。

水保署臺北分署的服務地區

大漢溪
集水區

技術研究發展平台

資料來源：114年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資料來源：https://tech.ardswc.gov.tw/

氣候變遷科學資料

「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監測技術/潛勢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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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直接風險 

「直接風險」評估需引入前一構面界定範疇的操作成果，包含評

估對象主要探討的氣候危害因子類型、氣候危害因子閾值、氣候危害

因子的危害時間及空間範圍。此外，分析「直接風險」時，如極端事

件衝擊、緩慢的影響過程或趨勢等，應考慮氣候危害因子與其他非氣

候因子的關係；例如氣候危害因子變化過程或趨勢本身就屬衝擊驅力

(如強降雨、高低溫之於農作物)，但因評估對象及探討重點差異，有

時氣候危害因子會與非氣候因子結合，而形成不同的直接衝擊程度

(如海平面上升溢淹範圍或低窪地區淹水深度)，因而增加評估對象受

到直接衝擊的風險。本案例報告定義氣候變遷「直接風險」為： 

直接風險= ƒ(氣候危害因子之危害度, 非氣候危害因子之物理環境脆

弱度, 評估對象之暴露度) 

 

3.2.3 風險評估目的 

藉由氣候變遷風險評估結果，與利害關係人共同辨識調適差距及

指認評估對象於評估區域範圍內的高風險地區，以應用於規劃降低調

適差距的目標與調適選項。隨著科學界對氣候變遷風險複雜性和系統

特性的深入理解，風險處理的方式正從單一災害的概率模型轉向混合

性評估方法。目前風險量化技術已取得相當進展，使專家在理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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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態後，較易於判斷及評估如何處理優先風險和管理剩餘風險

(residual risk)，並綜整關鍵風險訊息及提出結論。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結果也可應用於辨識風險優先排序，以此訂定調適需求面向；循環性

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更可呈現風險隨調適選項介入效力影響，各

項風險決定因子於特定平移時間內變化的情形。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包

含不同時間區間及尺度，建議優先評估氣候衝擊現況，包括當前因氣

候變異、氣候極端事件和最近氣候危害因子變化所造成的衝擊。如圖 

11，未來氣候變遷風險需與氣候衝擊現況的評估目的一致，當比較未

來氣候風險指標與氣候衝擊現況指標比較後，將可得到現況及未來氣

候危害因子之危害影響程度變化所引致的風險差異，作為調適差距辨

識及高風險地區指認之基礎參考資訊。 

 

圖 11 氣候衝擊現況及未來氣候變遷風險之評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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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風險評估預期產出成果 

氣候變遷「直接風險」主要為評估氣候危害因子驅動的直接衝擊

程度，例如淹水範圍與深度、坡地崩塌機率與面積、水資源缺(需)水

量等評估，及其衝擊所導致評估對象的損失或損害情形。氣候變遷「直

接風險」是「評估對象」暴露度、「氣候危害因子」危害度與一個或數

個「非氣候因子的物理環境條件」之脆弱度(即可能與氣候危害因子之

危害影響具直接衝擊加乘連動效果的地文環境條件)所組成的函數。

「直接風險」的評估方法可概分為由定量數值模型產出的量化風險及

建置替代性風險指標評估系統所呈現的質化或半量化風險。 

3.2.5 風險評估操作關鍵重點 

「直接風險」評估主要需判斷直接衝擊事件發生可能性、發生頻

率與嚴重性後果，以進一步分析評估對象可能面臨的「直接風險」。

應用「直接風險」評估結果可用來比較及排序面臨的各項「直接風險」，

但可能需要同時結合定量模型量化數據、替代性指標系統之評估結果

及專家或利害關係人會議所取得的質性意見等。 

3.2.6 氣候危害因子之危害度 

「直接風險」的氣候危害因子之危害度評估，需先導入氣候危害

因子影響時期，於結合地文環境條件後，所可能引致直接衝擊的氣候

危害因子閾值，如溫度、降雨、日照、濕度等，並以此建立氣候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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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的危害指標。常見的氣候危害因子之危害指標範例如表 3 所示。 

表 3 常見的氣候危害因子之危害指標範例 

指標 

類型 
指標名稱 單位 指標定義說明 

溫度 年平均溫度 ℃ 年均每日溫度 
 月平均溫度 ℃ 月均每日溫度 
 平均每月最高溫 ℃ 每月平均日最高溫 
 平均每月最低氣溫 ℃ 每月平均日最低溫 
 夜間低溫 % 每日最低溫低於第 10 百分位的天數百分比 
 日間低溫 % 超過第 10 百分位的每日最高溫日數比例 
 暖化天數 % 超過第 90 百分位的每日最高溫天數百分比 
 平均日溫差 ℃ 每日最高與最低溫的月均差 

降雨 年雨量 mm 總年雨量 
 月雨量 mm 總月雨量 
 最大每日降雨量 mm 每月最大日雨量 
 強降雨日數 Days 年日雨量≧10 毫米日數 
 重度降雨日天 Days 年超過 20 毫米雨日數 
 乾旱日數 Days 年降雨量小於 1mm 的日數 
 連續乾旱日數 Days 連續降雨量小於 1 毫米最長日數 
 連續降雨日數 Days 連續日雨量大於 1mm 最長日數 
 高濕度日數 mm 日降雨量超過 95 百分位的天數的年總降雨量 

日照 每月日照時數 Hours 每月總日照時數 
 年平均日照時間 Hours 年總日照時數 

濕度 年平均相對濕度 % 年平均每日相對濕度 
 月平均相對濕度 % 月平均每日相對濕度 

(資料來源：JICA Global Environment Department, 2024) 

建立氣候危害因子的危害指標需特別留意，持續性及非持續性兩

種氣候危害因子的發生機率於評估意義上的差異(表 4)。對於受非持

續性氣候危害因子引起的風險事件，如熱浪、強烈颱風，其於設定的

未來氣候情境推估時期內(如升溫 2℃所對應的 2040 年)之氣候危害

影響發生機率，與直接衝擊可能性及嚴重度相關；而對於受持續性氣

候因子影響的風險，如平均氣溫上升、季節性降雨模式改變或海平面

上升等，其氣候危害因子發生機率主要指在特定時期(如升溫 2℃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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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 2040 年)前超過某閾值的機率。 

持續性氣候危害因子的變化，如氣溫上升，也常會影響非持續性

氣候危害因子危害影響發生的頻率與嚴重度，如熱浪、野火等。持續

性危害因子所導致的衝擊風險，可能會在設定的氣候情境期間即達到

臨界點，因而導致顯著直接衝擊，例如溫度或降雨量逐漸增多或降低，

當其到達一定臨界值程度即可能造成物種滅絕或引發新的疾病媒介

發展。 

氣候危害因子危害指標閾值之發生可能性分級參考依據，建議衡

量以下可信度原則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Strategy, 2019)： 

(1) 高度信心—依據氣候模型數據分析。以多個可靠分析或方法

得到的一致性數據；若現況缺乏相關風險事件或其氣候危害

因子變化之研究或評估，可利用來自如 TCCIP 現有科研成

果的氣候模型數據； 

(2) 中度信心—具同儕審查或其他權威(如政府)認可的相關主題

之獨立研究。若有多個關於特定氣候相關風險事件的研究或

其氣候危害因子變化資料且數據具一致性，即可考慮引用該

研究成果； 

(3) 低度信心—採用專家判斷。僅依靠專家判斷，其可能取得自

有限的科學證據或存在專家意見不一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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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非持續性與持續性氣候危害因子之發生頻率與機率分級 

危害發生可能性 分級 非持續性氣候危害因子 持續性氣候危害因子 

幾乎確定 5 
約每兩年發生一次或一次以上(年機率

大於等於 50%) 
危害幾乎確定超過閾值 

很可能 4 
約每 3 到 10 年發生一次(年機率約 10%

到 50%) 
危害預期超過閾值 

可能 3 
約每 11 到 50 年左右發生一次(年機率

約 2%至 10%) 

危害可能超過閾值的機率

約 50% 

不太可能 2 
約每 51 日至 100 年發生一次(年機率為

1%至 2%) 
危害不太可能超過閾值 

幾乎確定不可能 1 約每百年少於一次(年機率低於 1%) 危害幾乎不可能超過閾值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Strategy, 2019) 

 

3.2.7 物理環境脆弱度 

在「直接風險」評估範疇中，非氣候因子的物理環境脆弱度係指

氣候危害因子危害影響驅動下，決定評估對象可能受到直接衝擊程度

的地文環境系統條件。目前在科學發展下，已發展多種可直接結合氣

候危害度因子及非氣候脆弱度因子進行模擬的模式方法，但過去也有

因缺乏成熟可用的整合衝擊模型，而分別建立氣候危害度因子及非氣

候脆弱度因子的替代性指標系統應用於直接衝擊風險評估的方法。至

今，兩種評估類型皆被廣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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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框 四 

整合衝擊模擬模型－TCCIP 水資源領域 

曾文-烏山頭水庫系統農業供水風險 

TTCCIP 水資源領域為探討曾文-烏山頭水庫系統未來農業缺水風

險，自水資源系統衝擊鏈建構成果中，設定氣候危害因子為雨量偏少影

響，結合受淤積影響的水庫庫容變化作為物理環境脆弱度，導入水資源

系統模式進行整合模擬，評估現況與未來嘉南灌區農業缺水量。依據模

擬結果，現況嘉南灌區農業缺水量約達 24,930 萬噸/年；未來以水資源

經理計畫管理目標年 2041 年(民國 130 年) 對應調適應用情境 2℃下，

該灌區農業缺水量將可能達 31,590 萬噸/年。 

 

 

水資源風險

危害度

暴露度

脆弱度

因子 H:危害度 V:脆弱度 E:暴露度 R:風險

項目 偏少特性
(發生機率)

庫容量
(百萬噸)

稻作面積
(公頃)

缺水率
(%)

基期 0.40 551.96 18,123 27.7

未來
0.48

(+20.0%)
492.70
(-10.7%)

18,123 35.1

基期缺水量：農業缺水量 24,930 萬噸/年

未來缺水量：農業缺水量 31,590 萬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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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暴露度 

在分析暴露度時，需考慮評估對象或其系統於氣候危害因子危害

影響所導致直接衝擊之暴露情形。暴露度評估包含量化評估對象面臨

直接衝擊下的暴露範圍及時間尺度等數值程度，例如以一個特定行政

區內的建築物作為評估對象，其建築物在淹水及崩塌暴露度(範圍示

意圖如圖 12 所示)計算分別可表示為： 

a. 建築淹水暴露度=淹水範圍內建築物數量/行政區建築物總數量 

b. 建築崩塌暴露度=崩塌範圍內建築物數量/行政區建築物總數量 

「紐西蘭國家氣候變遷風險評估指引」將暴露度分為四級作為區

案例框 五 

替代性指標風險評估－Dr.A 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適平臺 

宜蘭農業用地淹水直接風險操作示意說明 

以 Dr.A 危害-脆弱度(H-V)圖套疊位於淹水區位的農業用地

(暴露度)，呈現現況與未來氣候變遷下農業用地的淹水風險評估結

果。 

 

脆弱V(環境脆弱)危害H 風險R暴露E

暴露度
宜蘭縣農業用地

淹水物理環境脆弱度
(以水利署第三代淹水潛勢圖加值)

大於650mm淹水等級
淹水風險
宜蘭縣農地淹水風險

現況

未來

氣候危害度
降雨大於650mm發生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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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評估結果的程度(低度、中度、高度、極端)，且此指引中建議當某

國家部門評估對象的暴露度若被評為低度直接衝擊暴露，即不需再評

估其評估對象系統脆弱度(表 5；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2019)。 

  

圖 12 建築物位於淹水(圖左)及崩塌範圍(圖右)示意圖 

(資料來源：Wilk et al., 2013) 

 

表 5 暴露度分級 

分級 分級描述 定義 

4 極端暴露 超過 75%部門或評估對象數量暴露於直接衝擊 

3 高度暴露 50-75%部門或評估對象暴露於直接衝擊 

2 中度暴露 25-50%部門或評估對象暴露於直接衝擊 

1 低度暴露 5-25%部門或評估對象暴露於直接衝擊 

(資料來源：修改自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2019) 

 

3.2.9 現況及未來直接風險分析 

評估現況及未來氣候變遷氣候危害因子之危害度與非氣候因子

之脆弱度對評估對象的「直接風險」，在採用的評估方法及指標皆需

保持一致，使在計算出未來「直接風險」超過現況「直接風險」的程

度後，即可辨識調適差距及指認高風險地區，以進行後續調適選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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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及設定欲降低的調適差距目標之依據。「直接風險」分析成果應

包含氣候危害因子之發生機率(可能性)及直接衝擊對評估對象的衝

擊嚴重結果。 

「直接風險」指標可隨科學演進認知及專家意見判斷進行指標增

減與更新，以反映出氣候危害因子危害影響驅動變數及機率(如降雨、

溫度或海平面上升)與非氣候因子(物理環境脆弱度)間衝擊形成關係。

雖然氣候變遷直接衝擊造成重大環境變遷不常見，但若能即時考慮變

遷情形，並予以更新導入未來直接風險推估的物理環境條件中，將為

決策者提供有用資訊，並可協助科學界判斷過去評估結果是否偏向低

估或高估風險。分析指標變化原因很重要，以區分真實世界環境變動

與其他因素間的相互影響。 

了解過去及現況「直接風險」間的衝擊緣由，是進行未來氣候「直

接風險」評估的關鍵。「直接風險」評估應隨評估對象暴露情形和非

氣候因子之物理環境脆弱度的變化予以更新評估結果，這些更新的風

險趨勢將顯示「調適差距」是增加或減少(圖 13)，有助於制定發展優

先調適選項和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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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Dr.A 宜蘭縣農地現況及未來淹水風險評估等級變化示意圖 

3.3 未來氣候風險評估 

未來氣候變遷「直接風險」風險指在長時間尺度推移過程之氣候

危害因子所造成的「直接風險」。評估未來氣候變遷「直接風險」，需

先設定氣候變遷「直接風險」評估之「調適應用情境」，並採用與現

況氣候「直接風險」評估相同的指標及評估方法/或模式，用以評估未

來氣候變遷危害因子與非氣候因子之脆弱度結合後，對評估對象之

「直接風險」，並於辨識「調適差距」及指認「高風險地區」後，接續

操作調適規劃與行動階段有關構面。本小節主要陳述進行未來氣候變

遷「直接風險」評估時，可應用的未來氣候危害因子推估資料及直接

衝擊指標，與「調適應用情境」之設定。有關未來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方法請參閱本技術報告「3.2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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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調適應用情境 

評估未來氣候變遷「直接風險」，應進行「調適應用情境」設定。

「調適應用情境」應使用當期氣候變遷科學報告，並參採最新國內外

科學研究機構及政府單位對於氣候變遷科學資訊與知識相關報告及

建議予以設定，進行評估對象及所對應業務範疇之未來衝擊或風險評

估。災防科技中心配合國發會與環境部設定新一期國家氣候調適情境

需求，依據最新氣候變遷科學數據，提供第四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

動方案 (116-119) 擬使用氣候情境。以目前全球氣候發展路徑，與

IPCC(2021) AR6 SSP3-7.0 路徑相符，世紀中 (2041-2060) 全球增溫 2

℃幾已成定局，此情境與第三期調適行動計畫建議情境符合，第四期

暫時不需調整情境設定建議，將採以 IPCC (2021) AR6 建議之「全球

暖化程度 1.5℃ (短期) / 2℃(中期)」為主要參考情境(圖 14)。 

 

圖 14 第四期國家調適行動計畫調適應用情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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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直接風險評估危害及衝擊指標資料 

各領域進行未來氣候變遷直接風險評估時，可參採 TCCIP 現有

研發的指標資料，並採用與現況直接風險評估相同的氣候危害因子危

害度及直接衝擊之評估方法及指標(表 6)。相關氣候危害因子之危害

及直接衝擊指標資料可於 TCCIP 網頁進行查詢與下載。以 TCCIP 

Team2 淹水衝擊模式模擬為例，氣候危害因子危害度導入氣候變遷情

境下颱風事件時雨量，模式中另也整合考量土地利用、數值高程模型、

河道斷面資料、雨水下水道系統等非氣候因子中的物理環境脆弱度條

件後，再利用淹水模式予以產製淹水直接衝擊指標圖資。災防科技中

心之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適平台(Dr.A)產製之氣候變遷淹水災害風險

圖則採用替代性指標方法(圖 15)，氣候危害因子危害度指標主要為

現況及未來氣候變遷情境下的定量降雨大於 650mm 發生機率，而非

氣候因子之物理環境脆弱度指標則使用同樣考慮地文條件的大於

650mm 降雨量情境的淹水潛勢地圖，利用風險矩陣方式，產製出意

義上同 Team2 直接衝擊指標圖的危害-脆弱圖(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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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未來氣候變遷情境危害及衝擊指標推估 (TCCIP) 

 

 

圖 15 Dr. A 危害-脆弱圖應用於農業用地淹水風險評估操作 

≒1℃(基期)

37%

63%

農業用地淹水面積

農業用地非淹水面積

農業用地範圍≒1℃淹水危害-脆弱度圖​ 農地淹水現況風險

暴露度－農業用地分布 農業用地淹水風險氣候危害度－降雨大於650mm發生機率
物理環境脆弱度－大於650mm淹水等級

農業用地淹水風險評估-操作示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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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辨識調適差距及指認高風險地區 

指認高風險地區及辨識「調適差距」的主要目的為評估氣候變遷

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於現況及未來之間的風險落差，及指認評估對象

於未來「調適差距」增加較高的區位或地點。 

(1) 辨識調適差距 

「直接風險」的「調適差距」需經由完成氣候直接衝擊現況及未

來氣候變遷「直接風險」評估之間結果，予以比較或計算兩個結果間

之暴露度與脆弱度的落差(圖 16)。 

 

圖 16 調適差距概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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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框 六 

辨識調適差距－TCCIP 水資源領域 

曾文-烏山頭水庫系統農業供水風險 

TCCIP 水資源領域以灌溉面積最大之嘉南灌區作為對象，探討曾

文-烏山頭水庫系統未來農業缺水風險。依據分析結果，現況嘉南灌區

農業缺水量約達 24,930 萬噸/年；未來以水資源經理計畫管理目標年

2041 年(民國 130 年) 對應調適應用情境 2℃下，灌區農業缺水量將可

能達 31,590 萬噸/年；而所辨識的調適差距即為未來缺水量扣除基期缺

水量的結果，為 6,660 萬噸/年。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嘉南大圳)

因子 H:危害度 V:脆弱度 E:暴露度 R:風險

項目 偏少特性
(發生機率)

庫容量
(百萬噸)

稻作面積
(公頃)

缺水率
(%)

基期 0.40 551.96 18,123 27.7

未來
0.48

(+20.0%)
492.70
(-10.7%)

18,123 35.1

基期缺水量：農業缺水量 24,930 萬噸/年

未來缺水量：農業缺水量 31,590 萬噸/年

調適差距缺水量：農業缺水量 6,660 萬噸/年

註：風險評估係完整考量水資源系統因子，為簡化操作此處僅挑

選代表因子進行分析，後續建議可進行更為全面的風險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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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認高風險地區 

指認高風險地區應優先留意因未來氣候變遷之氣候危害因子條

件增強驅動下，所擴大的「調適差距」地區。結合「調適差距」的分

析結果，應用於解析「調適差距」中，未來暴露度及脆弱度(敏感度增

加與調適能力較低)增加較多的區位，進而同時指認現況與未來高風

險地區納入於接續的調適規劃，並也可作為未來調適結果的監測與評

估基線(圖 17)。 

 

圖 17 調適差距下高風險地區產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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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框 七 

指認高風險地區－Dr.A 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適平臺 

宜蘭農業用地淹水直接風險操作示意說明 

以 Dr.A 現況及未來危害-脆弱度(H-V)圖套疊位於淹水區位的農業

用地(暴露度)呈現淹水風險評估結果，再將各鄉鎮市農地未來淹水風險

等級扣除現況風險，辨識出調適差距等級分布，進而再分析各鄉鎮市內

農地淹水等級增加的面積比例，指認出宜蘭市、礁溪鄉、壯圍鄉與五結

鄉等 4 鄉鎮市為鄉鎮市尺度下淹水調適差距增加比例較多的高風險地

區。 

 

 

調適差距 =未來風險 -現況風險

現況R未來R 調適差距

≒1℃(基期)GWL1.5℃

圖例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非影響範圍

圖例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非影響範圍

圖例

差距一級

差距二級

差距三級

差距四級

非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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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害關係人共同檢視調適差距或指認高風險地區 

檢視調適差距較大或高風險地區空間範圍是否有需新增納入的

利害關係人，並邀請共同檢視評估合理性及指認優先調適地區。氣候

變遷直接風險評估是一種用於辨識關鍵脆弱度的工具，這些資訊通常

用來指導資源在優先調適需求上的分配。一旦確定了氣候變遷直接風

險，則可以另根據其直接衝擊發生的可能性(如從「幾乎確定」到「低

度可能」的發生範圍)及預期發生時的衝擊嚴重程度(例如自「嚴重災

難性」到「相當輕微」)之標準來檢視風險重要性排序，並以此做為直

接風險決定因子(暴露度及脆弱度)之優先處理項目配置參考基礎。

IPCC 第五次評估報告提出辨識關鍵風險原則，包含衝擊嚴重度、衝

擊發生可能性、衝擊後果不可逆性、衝擊時間點、脆弱度或暴露度具

持續上升的風險，及透過調適或減緩較難以降低的風險等。 

考量多方利害關係人共同檢視「調適差距」及指認高風險地區，

將能更全面了解不同群體於氣候變遷「直接風險」下的暴露度及脆弱

度，進而評估調適選項介入的適切性，此也較易預先防範社會不正義

與調適利益分配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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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框 八 

利害關係人共同檢視調適差距或指認高風險地區－ 

TCCIP 坡地領域  大漢溪集水區坡地崩塌案例 

TCCIP 坡地領域評估大漢溪集水區現況與未來氣候變遷下，崩塌

風險較高之區域皆集中於中上游區域。以現況與未來風險進行調適差

距分析顯示，集水區中游及上游右側為風險提升幅度較顯著的區域，代

表氣候變遷導致該區域崩塌風險顯著上升。利害關係人共同綜合考量

現況、未來崩塌風險與調適差距結果，以及歷史災害經驗、保全對象分

布及既有防減災能量等因素，共同指認秀巒聚落為氣候變遷下，後續優

先規劃調適資源投入下之高崩塌風險地區。 

 

農村水保署臺北分署

現況
風險

未來
風險

調適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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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調適規劃與行動 

3.4.1 綜整決策目的 

考慮風險可能性和急迫性，並評估調適選項有效性與可行性，以

排序未來優先因應風險的選項。為了訂定欲降低的「調適差距」目標，

必須考量調適持續過程及利害關係人對於調適需求的訊息。氣候變遷

「直接風險」評估是一種用於辨識關鍵非氣候因子之物理環境脆弱度

及評估對象暴露度的工具，這些資訊通常用來指引資源分配給優先的

調適需求。 

3.4.2 設定降低「調適差距」的目標 

預期降低的「調適差距」目標為檢視評估對象及其暴露的非氣候

因子之物理環境系統於未來氣候變遷「調適差距」，並得邀請有關利

害關係人參與討論後，設定欲降低的「調適差距」目標，再依所設定

的目標研擬對應的調適候選選項(圖 18)。 

 

圖 18 設定欲降低之調適差距目標概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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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規劃降低調適差距的調適選項 

為了規劃調適選項，盤點既有文獻及計畫中主要的調適行動，將

有助於初擬候選調適選項清單。調適選項的分類方法有很多，最重要

的是首先根據「直接風險」評估的主要組成部分，來選配可對應降低

案例框 九 

設定降低「調適差距」的目標－ TCCIP 水資源領域 

曾文-烏山頭水庫系統農業供水風險 

TCCIP 水資源領域以灌溉面積最大之嘉南灌區作為對象，探討曾

文-烏山頭水庫系統未來農業缺水風險。依據分析結果，所辨識的調適

差距為未來缺水量扣除基期缺水量的結果，為 6,660 萬噸/年。在氣候

危害度降雨偏少發生機率無法改變及假設暴露的稻作面積不變的前提

下，設定希望可完全調適未來的缺水量差距作為降低調適差距目標，其

調適的代表性脆弱度庫容量調適差距目標為需增加庫容 59.26百萬噸，

整體期望可降低未來增加的 7.4％ 缺水率。 

 

因子 H:危害度 V:脆弱度 E:暴露度 R:風險

項目 偏少特性
(發生機率)

庫容量
(百萬噸)

稻作面積
(公頃)

缺水率
(%)

基期 0.40 551.96 18,123 27.7

未來
(未調適)

0.48 492.70 18,123 35.1

調適
差距

+0.08 -59.26 18,123 +7.4

欲降低的調適差距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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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對象暴露度及非氣候因子脆弱度的調適選項。單一調適選項較無

法滿足欲降低的調適差距，應先盤點及研擬各項暴露度、脆弱度中的

敏感度及調適能力之候選調適選項清單，再視對應各「直接風險」決

定因子調適差距需求(圖 19)，予以參考現況減災(反應式調適)及未來

調適選項，整合考量現況及未來風險增減情形，規劃降低風險的調適

選項(圖 20)。 

 

圖 19 規劃對應調適差距下風險決定因子差距之調適選項 

 

圖 20 整合規劃因應現況風險及未來調適差距的調適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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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框 十 

規劃降低調適差距的調適選項－農業部韌性農業計畫 

臺中高接梨風險評估操作案例 

臺中高接梨風險評估操作案例中，考量風險評估現況與氣候變遷

情境下分析結果，於脆弱度、暴露度(本案例假設現況與未來暴露度相

同)及氣候變遷增加之危害度，導入對應之調適選項。於高暴露度的農

作物重要種植區位，調適選項對應該農作物所需資源導入，如導入農村

再生社區資源、成立農作物品牌、增加農會資源等。而高脆弱地區對應

水源不足、土壤酸化等系統性脆弱度，調適選項對應土壤改良，降低土

壤酸化程度及增加農作物所需土壤肥力；水源不足應提高水源運用能

力，如增加儲水設備、提高管路灌溉效率等。在氣候變遷下，導致的危

害度增加區域，應評估現有調適選項是否可應付未來氣候條件，以現有

人工授粉、草生栽培等手段，進行反應式或漸進式調適選項。 

 

 

危害度增加

未來風險增加區域

*脆弱度/暴露度條件不變

高暴露度

高脆弱度

適用於降低直接衝擊
的調適選項

高暴露度 高脆弱度

現況高風險區域 現況高風險區域

導入對應資源
如：農村再生社區、成立作物品牌、

增加農會資源等

降低脆弱度
如：土壤改良、水源配置

現況
大部分區域皆為
低風險(1級)

GWL 2℃
情境

部分村里風險增加

氣候變遷

如：人工授粉、增加濕度、
草生栽培、品種更新等

應評估調適選項
是否可應付未來氣候條件

危害度增加

➢ 草生栽培➢ 嫁接不同品種、產期調整➢ 損害後重新嫁接

➢ 設置灌溉設備、節水設備 ➢ 加強栽培管理、改善土壤酸化 ➢ 農作人力資源調配

降低暖冬
直接衝擊影響

降低
脆弱度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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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評估各調適選項有效性與可行性 

氣候變遷「直接風險」評估和調適，可依照急迫性、經濟可行、

有效性與技術可行性等原則(表 7)，進行初步評估並選擇適當的調適

選項，此階段可接受多項候選調適選項。比較候選調適措施，確保調

適選項效力可控制剩餘風險在可接受範圍內，並與利害關係人共同討

論及評估調適選項在降低風險發生機率與衝擊嚴重度方面的有效性，

以及成本、技術和社會觀點的可行性等。圖 21 呈現規劃調適有效性

及實施先決條件之審視原則範例。 

表 7 調適選項評估原則(JICA Global Environment Department , 2024) 

調適選項評估觀點 描述及定義 

急迫性 是否急迫必須實施調適措施？或者還有彈性空間？ 

經濟可行 調適成本是否可行？預期調適效力是否值得投入？ 

有效性 候選的調適選項是否能有效處理預期的氣候風險？ 

技術可行 從技術、政策制度及環境等角度而言，是否皆具可行性？ 

 

圖 21 調適選項評估原則示意圖 

(資料來源：JICA Global Environment Department,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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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框 十一 

調適選項有效性與可行性－TCCIP 水資源領域 

曾文-烏山頭水庫系統農業供水風險 

TCCIP 水資源領域以灌溉面積最大之嘉南灌區作為對象，探討曾

文-烏山頭水庫系統未來農業缺水風險。依據分析結果，在氣候危害度

降雨偏少發生機率無法改變及假設暴露的稻作面積不變的前提下，設

定可完全調適未來的缺水量差距作為降低調適差距目標，其調適的代

表性脆弱度庫容量調適差距目標為需增加庫容 59.26 百萬噸，整體期

望可降低未來增加的 7.4％ 缺水率。降低調適差距的調適選項預期導

入水利署曾文水庫放水渠道及擴大抽泥工程計畫作用情境，整體庫容

量調適差距約可降低至缺少 38.96萬噸，缺水率可望降至 2.6％。以此

結果分析，無法完全降低調適差距，需另搭配其他調適選項共同執行。 

 

 

 

• 清淤策略推動之有效性
計畫名稱：曾文水庫放水渠道及擴大抽泥工程

推動期程：111-114年

經費編列：19.81億元曾文水庫放水渠道
及擴大抽泥工程

(111-114年)

110年3月

有效性：

1. 庫區陸挖清淤量可由現況50萬m3提升至86萬m3(增加36萬m3)

2. 庫區抽泥清淤量可由現況315萬m3提升至585萬m3(增加270萬m3)，總計每年可增加306萬m3

的清淤量

3. 另河道淤泥暫置量可由現況350萬m3增加至760萬m3

負面影響：主要工程項目多在水庫蓄水範圍內施作，對周遭環境影響較小，部分工程項目包括放

水渠道改善工程，將暫時影響曾文溪河川水質及生態環境。另外，施工階段亦將造成空氣品質、

噪音振動、交通及景觀等影響

預期效益：可增加淤泥暫置區容量且能減少滲漏

損失，亦可增加水資源的利用效率，以提升供水

穩定，更進一步以淤積零成長為目標，逐年恢復

庫容

• 案例分析：曾文-烏山頭水庫系統之有效性分析

因子 H:危害度 V:脆弱度 E:暴露度 R:風險

項目 偏少特性
(發生機率)

庫容量
(百萬噸)

稻作面積
(公頃)

缺水率
(%)

基期 0.40 551.96 18,123 27.7

未來
(未調適)

0.48 492.70 18,123 35.1

調適差距 +0.08 -59.26 18,123 +7.4

未來
(調適後)

0.48 513.00 18,123 30.3

降低後的
差距

+0.08 -38.96 18,123 +2.6

執行調適策略後

預期降低後的調適差距
(預先評估有效性後非完全降低)

基期缺水量：農業缺水量 24,930 萬噸/年

未來缺水量：農業缺水量 31,590 萬噸/年

調適差距缺水量：農業缺水量 6,660 萬噸/年

調適後的未來缺水量：農業缺水量 27,270 萬噸/年

調適後剩餘調適差距缺水量：農業缺水量2,340 萬噸/年

總共調適了4,320 萬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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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評估調適選項可能的負面影響 

與其他任何人為介入行動一樣，調適也可能對人類和自然系統產

生 非 有 意 地 有 害 影 響 和 不 利 後 果 ， 即 所 謂 的 不 當 調 適

(maladaptation)(不當調適定義及案例說明請自行參閱 2024 國家氣候

變遷科學報告第五章)。隨著不當調適有關的論證持續增加，氣候變遷

調適領域越來越重視避免不當調適風險的發生。然而，目前仍然缺乏

全面系統性分析調適計畫或方案中不利影響的認知。真實世界的經驗

說明，與氣候相關的風險不僅來自各種氣候和非氣候因子的相互作

用，還可能源自氣候變遷調適，調適可能會造成與原風險間難以預測

的相互作用，甚至導致放大風險影響範疇或串聯性(cascading)負面因

果機制與效應。 

現在已有許多工具為制定好的氣候調適計畫提供支持，但卻忽略

了需檢視不當調適的風險。歐盟的 Regional Pathways to Climate 

Resilience (REGILIENCE, 2022)計畫發展一自評工具(圖 22)，協助儘

辨識潛在的不當調適風險因子。其目標是幫助使用者在調適選項的規

劃階段，盡量避免或降低不當調適的風險。此工具引導使用者完成一

份 4 種面向，包含風險及脆弱度評估、研擬調適策略、預期的負面影

響、調適策略執行之監測及評估等，共 17 項問題的清單。每個問題

對應一種不當調適風險因素，使用者只需針對每個風險因素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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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或“部分正確”，即可初步檢視調適候選選項是否存

在不當調適的可能性。完整表單下載可至 https://regilience.eu/self-

assessment-tool-for-maladaptation/ 

 

圖 22 歐盟不當調適自評工具(REGILIENC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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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進行調適選項或組合之設定及優先排序評估 

當確定初步可處理「直接風險」的調適候選選項清單後，進一步

綜整調適選項的優先順序就變得至關重要。調適選項排序通常藉由預

期成本及衝擊評估來完成判斷，且需輔以調適實施效力分析。基本上，

調適選項排序有兩個基本問題需要優先思考，包含哪些調適效果最好

及如何執行才可發揮調適效力。彙整調適選項排序清單，建議考量以

下可行性評估原則(Department of Water and UNDP, 2023)： 

• 調適效力：為解決最嚴重問題，應根據降低風險的效力程度

優先排序調適選項，其應同時也是對評估對象具最大正面影

響的調適。 

• 調適成本：盡量採用較低成本即可完備的調適。 

• 調適共效益：除降低評估對象的暴露風險外，還可帶來對其

他對象具正面影響的調適。 

• 調適權衡：避免執行可能對其他對象、領域或社會目標造成

負面衝擊的調適。 

調適選項排序方法包含動態調適路徑(Haasnoot et al., 2012)、系統

動力學、成本效益分析、多準則分析、未來環境變遷模擬調適情境效

力評估，及比較調適選項執行與無作為調適情境間差距等。動態調適

路徑規劃應除調適可行性原則評估外，另也包含急迫性評估，整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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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項目如(1)執行預期性調適的機會、(3)執行調適可能遭遇的困難、

(4)執行調適需要的準備時間、(5)考量當前或預期的社會經濟變遷趨

勢、(6)當前調適在未來可調整的彈性等(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2019)。藉由模擬各種不同的情境與不同的調適選項組合，當調適選項

或調適選項組合讓評估對象或其系統達到不可接受狀態，該時間點稱

為臨界點 (tipping point)(圖 23)。自開始評估起點至臨界點的時間，

即為該調適選項或組合的調適有效期。當調適選項到達臨界點，即可

視為該調適路徑的調適選項或調適組合轉換點，代表該路徑已無法讓

評估對象或其系統維持可接受風險狀態，所以需考慮轉換至其他的調

適選項或組合的發展路徑。 

根據前述綜整調適選項排序原則，應至少考慮欲降低的「調適差

距」目標、調適選項欲對應的「調適差距」目標時期、調適選項的有

效性及可行性、執行及推動調適選項所需期程等要素(圖 24)，並也可

搭配專家定性評估的規劃方法，或於主要利害關係人工作坊中完成調

適選項篩選及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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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調適路徑範例-海平面上升 

(資料來源：Ramm et al., 2018) 

 

 

圖 24 綜整調適選項發展路徑規劃示意圖 

3.4.7 利害關係人參與調適選項對應風險評估結果因子之合理性 

利害關係人(有關機關、學者及民間團體)除協助界定評估範疇之

適切性外，也需參與調適選項規劃及設定之合理性決策，以期滿足社

會廣泛預期的調適目標。利害關係人參與決策的方法，主要透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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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直接風險評估結果，進而共同設計調適選項的過程。通常整合

利害關係人和政府機關共同關注的風險議題，並制定強力的調適選

項，同時納入利害關係人的價值觀，藉此設計出具高度共識的調適選

項組合，以降低氣候風險。 

利害關係人參與重點包含，(1)確認優先解決的風險議題、(2)目前

正進行或規劃中的調適選項和政策、(3)未來可用的調適選項、(4)確定

需執行的調適選項、(5)調適選項對不同評估對象及脆弱族群的影響、

(6)延遲執行可能對評估對象或其系統及部門產生的影響、(7)共同規

劃監測調適選項執行成效的方法等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2019)。 

調適選項排序缺乏簡化流程及評估公式協助決定最佳的調適組

合方案，因調適選項排序需符合當地發展情境，除參考風險評估結果

外，另也涉及不同評估對象及其領域的利害關係和主導權，以及相關

利害關係人的偏好與能力。針對需要加速調適行動的領域，進行具體

且量身定制的利害關係人參與機制，將可確保未遺漏之前或正執行的

有效調適選項，並可確認其實際急迫程度，避免忽略其他預先設定的

調適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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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框 十二 

利害關係人參與評估調適選項合理性－TCCIP 坡地領域 

大漢溪集水區坡地崩塌案例 

TCCIP 坡地領域評估大漢溪集水區現況與未來氣候變遷下崩塌風

險區域，並與利害關係人共同指認秀巒聚落為氣候變遷下，後續優先規

劃調適資源投入下之高崩塌風險地區。本案例採行利害關係人共同參

與調適規劃及評估調適有效性與可行性，提出降低未來暴露度與脆弱

度的調適選項。 

 

 

現
況

氣
候
變
遷

針對氣候變遷增加的風險

➢ 氣候變遷風險地圖

➢ 拓寬河道通水斷面(還地於河)

➢ 調整聚落經濟發展計劃

➢ 遠離高風險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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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推動執行 

3.5.1 推動執行目的 

推動執行構面的操作重點為建立可管理的評估指標，協助判斷調

適選項建置進度期程及衡量調適已被實施的成果。如果將調適視為一

發展過程，就需要採取一些評估指標來證明，並協助決策者和利害關

係人在調適建構及實施過程中取得主動性跟進資訊及管理依據。 

3.5.2 建立調適推動「期程指標」 

監測調適選項的制定與實施之推進進程，常用於調適專案與計

畫，主要目的為衡量已確定執行的調適工作推動情形，管理調適選項

建構可如預期規劃時程推進，若調適建構過程進展順利也意味著有效

的調適正在落實。 

3.5.3 建立調適執行「成果指標」 

調適選項的執行「成果指標」，用來表示調適選項已確定被實施，

但無需評估這些結果是否實際達到更好的調適效益，主要監測各領域

所規劃的調適選項是否已確定被建構完成，例如新採行的法規、培訓

課程建構、新增或升級的基礎設施等；在國家層級可能運用來監測調

適選項的建置與實施(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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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國家層級調適過程指標(OECD,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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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檢討修正 

3.6.1 檢討修正目的 

檢討修正構面的操作重點為系統性收整資料，用以評估調適選項

作用後，具體降低「調適差距」的實際調適效力。因為造成氣候變遷

風險實際增減的因子相當複雜，難以精確連結調適選項效力、其他影

響風險變化的因素或風險檢測結果，使評估實際調適的效力面臨相當

的困難。 

案例框 十三 

利害關係人參與評估調適選項合理性－TCCIP 坡地領域 

大漢溪集水區坡地崩塌案例 

TCCIP 坡地領域參考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水土保持發展

計畫 113 年度「氣候變遷下大規模崩塌及不安定土砂防減災計畫」之計

畫說明書內容，將各項工作項目予以設定推動期程指標及執行成果指

標，應用於計畫調適選項推動與執行情形之執行成效評估與管理。 

 

 

推動期程及目標 執行成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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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調適效力「結果指標」 

監測與評估調適效力的價值在於將獲得的調適效力資訊，應用於

未來的調適規劃。近年來已發展出多種理論架構，用於監測與評估調

適作用後的效力結果，這些調適結果指標架構，在不同程度上印證了

成功調適理論及衡量是否達成預設的「調適差距」目標的方法。評估

調適作用效力的常用方法，包含比較基線風險評估及循環性風險評估

(圖 25)。調適結果指標的制定應參考所設定的長期「調適差距」目標

及中短期「調適差距」目標。調適作用效力監測和指標需要整合氣候

變遷長期決策的有效性，調適結果指標作用在於明確化降低「調適差

距」目標的達成結果，或辨識調適選項臨界點，例如為調適越來越極

端的強降雨事件，需再提升現況排水能力。 

假設所執行的調適選項可對應非氣候因子之物理環境脆弱度指

標，即可應用物理環境脆弱度(或其部分指標)評估結果，進行調適作

用效力的監測與評估；若難以追蹤調適選項與物理環境脆弱度指標的

增減關係，仍可採用物理環境脆弱度評估來監測脆弱程度的變化，以

此作為調適介入效力的替代評估方法。 

氣候變遷調適結果指標可參考調整當前可用的指標系統，再將氣

候變遷特性考量納入其中。氣候變遷調適結果指標需要依循務實且彈

性的流程來制定指標，並融入多方利害關係人參與討論。現況已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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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類似的指標，如災害因應能力指標。利害關係人參與式評估和監測

也是其中一種共同評估方式，包含參與實施調適結果評估的關鍵過程

及階段，但這種方法需要參與者極大投入成本。 

建立調適結果指標的過程，必需能夠考慮利害關係人意見，包含

指標制定者和應用評估者，並使他們有意願參與從制定、實施、直至

評估的過程。在測試使用所制定的調適結果指標後，建議需規劃建立

一個調適結果指標系統，用以存續未來調適結果指標的計算方式及評

估成果，以便定期追蹤調適結果的作用效力及評估降低「調適差距」

目標之執行情形，並可確定調適結果指標持續符合使用者需求及調適

政策管理之應用目的。 

 

圖 25 風險評估下的調適結果效力循環性監測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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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框 十四 

調適選項有效性與可行性－TCCIP 水資源領域 

曾文-烏山頭水庫系統農業供水風險 

TCCIP 水資源領域以灌溉面積最大之嘉南灌區作為對象，探討曾

文-烏山頭水庫系統未來農業缺水風險。依據分析結果，在氣候危害度

降雨偏少發生機率無法改變及假設暴露的稻作面積不變的前提下，其

調適的代表性脆弱度庫容量調適差距目標為需增加庫容 59.26百萬噸，

整體期望可降低未來增加的 7.4％ 缺水率。降低調適差距的調適選項

預期導入水利署曾文水庫放水渠道及擴大抽泥工程計畫作用情境，整

體庫容量調適差距降低至缺少 38.96 萬噸，缺水率降至 2.6％。調適結

果效力分析顯示，規劃的調適選項執行後並未完全達到欲調適的調適

差距，未來需再加入更多元且可行的調適選項，以其可將風險降低至所

設定的 0％ 缺水率目標。 

 

• 案例分析：曾文-烏山頭水庫系統之降低調適差距之執行情形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嘉南大圳)

因子 H:危害度 V:脆弱度 E:暴露度 R:風險

項目 偏少特性
(發生機率)

庫容量
(百萬噸)

稻作面積
(公頃)

缺水率
(%)

基期 0.40 551.96 18,123 27.7

未來
(未調適)

0.48 492.70 18,123 35.1

調適差距 +0.08 -59.26 18,123 +7.4

未來
(調適後)

0.48 513.00 18,123 30.3

降低後的
差距

+0.08 -38.96 18,123 +2.6

執行調適策略後

目前降低後的調適
差距
(未達到差距降低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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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跨領域之潛在正、負面影響 

氣候變遷調適發展動態，受到複雜的環境和社會經濟系統互動影

響，不同領域系統間風險決定因子可能具有明顯關聯性，使得調適行

動影響往往跨越部門和領域界限，加上調適選項規劃與決策將會隨著

對氣候變遷認知逐漸深化或優先調適事項調整而不斷演進。當調適被

認為總是產生正面結果時，實際上在許多情況下，不當調適所導致意

外的負面結果反而容易被忽略。不當的調適規劃與結果可能不僅無法

達到預期調適效果，甚至會引發負面連鎖影響，而增加自身領域或其

他領域對於「直接衝擊」的脆弱度。因此，除了依據前述調適效力「結

果指標」評估調適選項對降低各自領域「調適差距」目標的達成結果

外，另也需要檢視這些所執行的調適選項是否對其他領域暴露對象及

其系統同時具有調適效益及不當調適影響(圖 26)。不當調適則可視

暴露對象及其系統於調適選項執行後，是否產生有關負面影響結果；

可初步參考 Barnett & O'Neill (2010)所提出的 5 種不當調適結果類型

進行風險檢視與描述，包含(1)增加額外溫室氣體 GHGs 排放、(2)降

低調適動機，減少調適作為、(3)提高自身領域及其他領域評估對象的

暴露度與脆弱度、(4)產生高機會成本、(5)形成依賴路徑；有關評估方

式說明，可參考 2024 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第五章。辨識對其他領

域調適效益(圖 27)，可視自身領域的調適選項是否可降低其他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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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對象「直接衝擊」下的暴露度與物理環境脆弱度、創造新的發展

機會或有利導向該領域風險管理目的而定。 

 

圖 26 領域於目標區域的調適對其他領域負面影響的概念示意圖 

 

圖 27 農作物調適對生態領域保育鳥種之正面影響 



 

85 

 

3.6.4 彙整調適障礙 

調適障礙泛指會予以阻礙調適行動規劃、實施或降低其效力之因

素。國外已有許多文章或報告警示調適障礙對調適規劃及決策的重要

影響(Bertana et al., 2022; Lee et al., 2022; Schipper, 2022; Bierbaum et 

al., 2013; Moss et al., 2013)。不同調適障礙間可能具有因果連結關係，

且具障礙連續及累加路徑效應，甚至會提高不當調適的發生風險(調

適障礙定義及類型請參閱 2024 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第五章)。各領

域在操作調適架構時，應將各構面操作過程所發生或遭遇的調適障礙

進行記錄及彙整(圖 28)，以在每輪循環操作風險評估及調適規劃時，

提出檢討及改善方案，盡可能降低調適障礙對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及調

適有關決策之妨礙與衝擊，並降低不當調適的發生機會。 

 

圖 28 調適障礙參考類型與彙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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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調適選項檢討與修正 

未來氣候變遷的速度和程度，將取決於國際社會降低溫室氣體排

放的成效。面對氣候變遷不確定性影響下，除了持續推進氣候與「直

接衝擊」推估資訊的發展技術外，調適選項規劃與推動仍可藉由不斷

學習及累積的經驗，應用於未來的調適決策。 

調適選項檢討或修正需整合前述之降低「調適差距」的目標達成

情形、執行的調適選項對跨領域之正負面影響、彙整調適障礙及提出

解方等，以提供下輪調適資源分配參考資訊。此外，應參考當期氣候

變遷科學報告與最新國內外科學研究機構及政府單位對於氣候變遷

科學資訊與知識相關報告及建議，進行「調適應用情境」設定調整，

滾動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以作為下一輪調適選項修正之依據。調

適選項檢討前，若發生重大環境變遷，明顯改變領域所考慮的物理環

境脆弱度因子樣態，也應評估及更新其變化情形納進下一輪「直接風

險」評估，進行物理環境脆弱度導入條件之調整(圖 29)。 

 

圖 29 調適選項檢討與修正之作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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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小結 

本案例報告於第三章主要以對接TCCIP氣候變遷調適架構及《氣

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概念為內容架構，整合國內外文獻及藉由

災防科技中心與TCCIP計畫之實務操作案例輔助示意各階段之操作，

逐步陳述各步驟重點操作輪廓，希冀能提供 TCCIP 各領域研究人員

及因其他有關職務需求而參考本案例報告的夥伴，作為初期理解氣候

變遷風險評估與調適規劃之基礎認知能力建構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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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TCCIP 坡地領域調適操作案例 

本案例報告彙整 TCCIP 坡地領域之研究成果，並結合參酌各部

會及所屬機關相關文獻資料，依據氣候變遷調適架構與《氣候變遷風

險評估作業準則》之六大構面，陳述重點操作概念與考量事項。後續

以大漢溪集水區的坡地崩塌「直接風險」為例，說明本案例中風險評

估及調適規劃之操作方式，以提供 TCCIP 各領域研究人員執行有關

作業之基本參考。 

4.1 界定範疇 

在界定範疇階段，主要目標為確認易受氣候變遷影響對象、對應

的業務範疇及其權責機關，並進一步評估受影響對象之氣候危害類

型、時間與空間範圍。此階段亦需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專家及民間

團體，共同界定評估範疇，以確保評估內容的合理與必要性。根據過

去研究文獻顯示，大漢溪集水區在未來氣候變遷下之崩塌率有上升趨

勢，表示該區域為受氣候變遷影響的衝擊地區。因此，本案例將「易

受氣候變遷影響對象」訂定為大漢溪集水區。該集水區位於農業部農

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以下簡稱「農村水保署」)臺北分署的服務地區

內，集水區之水土保持屬該分署之權責管理範圍(圖 30)。依據《農業

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組織法》第二條規定，該署主要業務包含集

水區水土保持之調查、規劃、執行與督導，以及，土石流、大規模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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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與不安定土砂防災之策劃、調查、推動、協調及督導等，故本案例

之權責機關為農村水保署臺北分署。 

 

圖 30 大漢溪集水區位置圖 

在氣候危害類型與受影響時間之界定上，參考歷年重大土砂災

例，例如：2015 年蘇迪勒颱風造成合流部落 15 戶民宅受損；2016 年

梅姬颱風亦導致內奎輝產業道路路基遭淘刷並造成部分民宅毀損(圖 

31)。歷史災害事件顯示颱風帶來的極端降雨常是造成坡地崩塌的主

要誘發因子之一。因此，本案例將氣候危害類型訂定為颱風降雨事件，

而受影響時間則為颱風季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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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歷史重大土石災害案例分布圖 

透過文獻、災害案例、利害關係人訪談等資訊，可歸納出由颱風

降雨引發之坡地崩塌及造成人事物相關衝擊的關聯，如圖 32 所示。

藉由建立初步的坡地崩塌衝擊鏈，來了解氣候變遷對坡地環境造成可

能的影響，並作為後續與利害關係人討論評估範疇與選用風險因子的

基礎。透過與利害關係人之討論，將本案例的評估範疇界定為「氣候

變遷下颱風降雨誘發之坡地崩塌風險」，當中，氣候危害度採用動力

降尺度颱風事件，脆弱度以物理環境脆弱度為主進行評估，暴露度則

為大漢溪集水區及其內部聚落。將以上述針對氣候危害度、物理環境

脆弱度及暴露度界定的評估項目進行崩塌風險評估，以分析氣候變遷

對大漢溪集水區及其聚落之可能帶來的風險及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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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坡地崩塌衝擊鏈示意圖 

4.2 檢視資源 

在完成界定範疇後，需進一步盤點權責機關及易受氣候變遷影響

對象可掌握的各項資源。資源類別包含知識、技術、人力及財務等面

向，透過整體性盤點，以評估未來可投入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及調適計

畫的資源量能，作為後續資源配置與規劃之參考依據。在科學資料面

向，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需有能反映未來情境變化的科學資料作為

基礎依據。目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科會)的臺灣氣候變遷推

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TCCIP)已提供包括降雨、溫度等多項氣

候變數之氣候變遷推估資料，可作為氣候變遷坡地崩塌風險評估的氣

象資料來源。在技術資源方面，農村水保署長期致力於坡地崩塌潛勢

評估方法與邊坡監測技術之研發，並將相關研究成果彙整後公開於該

署「技術研究發展平台」，提供各級機關及研究單位參考，為坡地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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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潛勢分析與監測技術發展提供重要參考。在資金部分，現行計畫亦

提供可運用之相關經費。例如，「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防救業務

計畫」中的「氣候變遷下大規模崩塌及不安定土砂防減災計畫第二期

(110 至 115 年)」修正案，其重點工作包括潛勢區調查、監測系統建

置與不安定土砂風險評估等內容，計畫總經費達 65.5 億元。此類資

金投入不僅強化現有防減災工作，也可作為未來推動氣候變遷風險評

估與調適行動的參考資源。藉由各個面向資源整體性的盤點，權責機

關可更有效地了解資源分配情形，以規劃可應用於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及調適的投入方向。 

4.3 氣候衝擊現況及未來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在氣候現況衝擊與未來風險評估部分，本案例依據前述設定之氣

候危害度、暴露度與脆弱度因子，進行氣候變遷坡地崩塌風險評估。

過去坡地災害多與颱風帶來的極端降雨密切相關，因此，本研究採用

TCCIP 提供之動力降尺度颱風降雨推估資料作為主要氣候危害資料。

在脆弱度部分，主要考量物理環境脆弱度，包含坡度、地形高程與流

向等因子，並將其整合於 TRIGRS 崩塌物理模式中，以模擬降雨引致

的崩塌潛勢。透過將颱風降雨事件輸入模式，可獲得坡地之崩塌潛勢

分布，作為直接衝擊的結果，再另結合暴露度，即可得到大漢溪集水

區及聚落在現況與未來氣候變遷下的崩塌風險。本案例風險評估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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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概念示意圖，如圖 33 所示。 

 

圖 33 案例風險評估流程示意圖 

4.3.1 辨識調適差距 

風險評估部分以子集水區為分析單元，評估現況與未來颱風事件

可能造成的崩塌率，並依據崩塌率高低進行分級，以辨識潛在崩塌風

險的空間差異變化。結果顯示，現況崩塌風險較高的區域主要分布於

集水區中上游地帶(圖 34-左)，而在未來氣候變遷下，崩塌風險較高

之區域亦集中於中上游區域(圖 34-右)，顯示這些區域現況及未來皆

具有較高的潛在崩塌風險。進一步，以現況與未來風險進行調適差距

分析，藉此了解氣候變遷所帶來崩塌風險的變化。結果顯示，集水區

中游及上游右側為風險提升幅度較顯著的區域，代表氣候變遷導致該

區域崩塌風險顯著上升(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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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崩塌風險分布圖(左：現況、右：未來) 

 

圖 35 調適差距分布圖 

4.3.2 指認高風險地區 

利害關係人綜合考量現況、未來崩塌風險與調適差距結果，以及



 

95 

 

歷史災害經驗、保全對象分布及既有防減災能量等因素，進而指認氣

候變遷下之高崩塌風險區域，作為後續氣候變遷調適區域的選定參

考。本案例中，利害關係人根據歷史災害紀錄及現況、未來風險分析

結果，以秀巒聚落作為高風險區，進行氣候變遷調適策略的探討。秀

巒聚落位於大漢溪集水區白石溪與泰岡溪匯流處，2016 年受梅姬颱

風間接影響，白石溪右岸發生崩塌，崩落土石約占據三分之一河道寬，

並掩埋約 70 公尺長的護岸；2021 年再次發生崩塌，土石堵塞河道

形成堰塞湖，造成竹 60 線 31K 中斷（圖 36）。過去災害經驗顯示

該區域有較高的災害潛勢，且鄰近學校與居民，凸顯該區域需要提前

進行調適規劃的必要性。 

 

圖 36 秀巒聚落歷史災害位置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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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調適選項規劃及綜整決策 

在進行調適規劃及綜整決策時，需由權責機關綜合考量技術、人

力及財務等可用資源後，以訂定欲降低的調適差距目標。本案例以「降

低 100% 之調適差距」為目標，意即期望透過調適措施降低因氣候變

遷所增加的崩塌風險(圖 37)。由於氣候危害度主要受氣象因子影響，

需透過溫室氣體減量方能改善，因此，本案例著重於降低脆弱度與暴

露度，以減輕整體崩塌風險，達成設定的調適差距目標(圖 38)。 

 

圖 37 秀巒聚落區域之調適差距 

 

圖 38 風險降低策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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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選項研擬可透過利害關係人訪談、國內外相關文獻及案例進

行蒐整。本案例針對氣候變遷可能增加的坡地崩塌風險，初步與利害

關係人一同選定之調適選項包括：製作氣候變遷風險地圖、拓寬河道

斷面、調整聚落經濟發展方向，以及遠離高風險區等，以降低整體風

險。然而，為能擬定具最大效益之調適方案，需進一步評估各選項的

有效性、可行性及潛在負面影響。例如，「遠離高風險區」在技術與

經濟層面上執行難度較高，但對於風險降低的效果顯著；而「拓寬河

道斷面」在技術與經濟面上可行性較高，但對於整體風險的降低有其

限度。 

4.5 推動或執行調適選項 

在推動或執行調適選項階段，應針對選項設定推動期程與成效評

估指標，以確保策略執行能符合規劃目標。以農村水保署之「氣候變

遷下大規模崩塌及不安定土砂防減災計畫」為例，針對各項調適措施

設定推動期程與具體目標，並建立定期檢視推動期程與執行成效評估

機制(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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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農村水保署計畫項目推動目標擬定 

4.6 檢討或修正調適選項 

在檢討或修正調適選項部分，需針對各項調適選項進行檢討與修

正，以確認其對降低調適目標之成效，並評估可能產生的正面與負面

影響。若某一選項在執行過程中可能引發更嚴重的衝擊或風險，則應

重新評估其適切性。例如，案例中「遠離高風險區」選項雖可有效降

低崩塌風險，但若因聚落遷移而造成原民文化流失，對文化資產保存

產生顯著影響，因此，需進一步評估並調整策略方向。此外，調適操

作過程中，應持續記錄遭遇的困難及限制，並提出具體解決方案，作

為後續改進或調整之參考。為確保調適措施與風險評估結果能反映最

新氣候變遷趨勢，需依據國內外最新科學資訊與研究成果進行滾動式

修正與更新。並且，若在調適執行期間發生重大事件，如強震或極端

颱風，導致地理環境或評估條件出現顯著變化，則應重新檢視氣候變

遷風險評估結果，並修正既有調適選項，以確保規劃措施仍能發揮預

期效益，達成既定調適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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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小結 

本章節採以 TCCIP 坡地領域操作大漢溪集水區的坡地崩塌「直

接風險」評估案例，陳述對應氣候變遷調適架構與《氣候變遷風險評

估作業準則》之實務操作內容。雖然本案例各階段操作細節仍有推進

空間，但經由本案例作業說明，應可進一步協助 TCCIP 各領域研究

人員掌握調適架構及作業準則之概念重點。未來災防科技中心與

TCCIP 計畫團隊，將會持續推進及提升各案例操作細節及成果，以提

供執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之更全面性的示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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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氣候變遷風險因子界定及調適知能建構活動 

環境部於 114 年 7 月 16 日正式公布「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

則」，準則公布適逢第四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6-119）」

啟動研擬時期，中央部會各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將初次依據準則條

文進行風險評估及調適規劃。為促使各調適領域的風險評估與調適作

法能與本準則相銜接，環境部與災防科技中心共同辦理兩場活動，分

別為 2025 年 9 月 17 日「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共學工作坊」，

以及 2025 年 10 月 1 日「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分享交流會」。 

交流會以工作坊討論之成果為依據，各調適領域檢視與修正現有

推動成果與準則對接之方式與困難，並進行交流分享。各調適領域主

要透過交流會的分享機會，借鏡其他領域推動經驗，梳理待解決的困

難及促進跨調適領域專業學習。為使各部會於「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分

享交流會」中，得以聚焦分享各領域調適行動方案研擬內容，災防科

技中心團隊於共學工作坊辦理結束後，提供《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

準則》簡報製作模板(附件二)，以指引各領域製作調適行動方案銜接

準則規範之分享簡報，以促進考量未來可再精進對應的準則規範要

點。 

工作坊內容除準則條文與重要觀點之釋疑，以及透過 TCCIP 計

畫關鍵調適領域實務操作案例分享準則之演繹與操作(請參考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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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案例、附件四坡地案例)外，並另透過分組圓桌會議，進行各調

適領域風險評估與調適操作經驗分享與討論。本章節主要呈現 9 月 17

日所舉辦之工作坊分組氣候變遷風險因子界定操作活動之方式，包含

「氣候變遷風險因子界定」及「調適差距及調適選項操作」等 2 項活

動說明(附件五)，以供 TCCIP 各領域應用於建構研究人員調適之認知

能力。 

5.1 氣候變遷風險因子界定活動說明 

氣候變遷風險因子界定共有 6 項內容需填寫(圖 40)，包含易受

氣候變遷衝擊領域、暴露對象、風險評估探討範疇、危害度、暴露度

與脆弱度指標。以下搭配 TCCIP 坡地領域填寫範例(圖 41)，說明氣

候變遷風險因子界定填寫方式： 

(1) 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 活動參與成員依所屬領域別填入

第一項內容(圖 41)； 

(2) 暴露對象: 參與成員就領域重點評估對象，選擇其中一項暴

露對象填入(圖 41)； 

(3) 風險評估探討範疇: 參與成員整合描述各自領域本次風險

評估欲探討氣候危害因子、暴露對象及直接衝擊風險之間

關連性(圖 41)； 

(4) 危害度指標: 可依據各領域氣候危害因子使用氣候資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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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填入，例如於 4-1 危害度指標填入降雨或高溫；若領域直

接導入使用的資料為「直接衝擊」(危害-脆弱)指標資料，可

於 4-2 危害-脆弱項目中，填入如淹水、坡地崩塌(圖 41)。 

(5) 暴露度指標：參與成員思考各自領域暴露對象於危害下的

評估方式後，填入暴露度指標說明項目(圖 41)。 

(6) 脆弱度指標：此項需請參與成員思考，有哪些既存的脆弱條

件，可能致使暴露對象受到的衝擊結果更為嚴重，包含物理

環境、社會經濟、自然生態等面向，並依序填入脆弱度指標

名稱、脆弱度指標評估說明與各脆弱度指標結果應用說明

等，以此界定出初步的脆弱度指標(圖 41)。 

 

圖 40 風險指標建置表 



 

103 

 

 

圖 41 風險指標建置表－坡地領域填寫範例 

5.2 調適差距操作活動說明 

本小節說明氣候變遷風險因子界定後，接續模擬調適差距建置表

的填寫內容。調適差距建置表包含風險因子情境說明、預設現況及未

來風險評估結果等級、現況及未來風險總值、調適差距計算等 4 項欄

位。以下搭配 TCCIP 坡地領域填寫範例(圖 42)，說明調適差距建置

表的填寫方式： 

(1) 風險因子情境說明：勾選該危害度，如危害度勾選危害度指

標：將表 1 風險指標建置表中各指標說明進行程度或量化，

並填入表 2 調適差距建置表中 (1)風險因子情境說明，脆弱

度指標包含物理環境、社會經濟、自然生態等；如危害度勾

選危害-脆弱，同樣將表 1 各指標說明進行程度或量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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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表 2 調適差距建置表中 (1)風險因子情境說明，各項脆

弱度指標請填物理環境脆弱以外的指標類型。 

(2) 預設評估等級(1-5)：此處主要為預設風險評估結果等級並

計算調適差距。若評估方式使用「指標法」，請進行(2)預設

評估等級之步驟，先預設評估各項指標之等級 1-5，如危害

度高溫等級 3 級。將(2)預設評估等級欄位中指標等級進行

綜合評估後，完成(3)現況與未來風險總值，如現況等級 2

級、未來等級 4 級，(4)調適差距即為未來 4 級-現況 2 級=2

級。若評估方式使用「量化法」 ，請直接進行(3)風險總值

之步驟，以量化法評估現況與未來之風險總值，如現況缺水

率 10%、未來缺水率 15%，(4)調適差距即為未來 15%-現況

10%=5%。 

 

圖 42 調適差距建置表-坡地填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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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調適選項建置操作活動說明 

本小節說明預設完調適差距後，接續模擬調適選項建置表的填寫

內容。調適選項建置表包含接續調適差距建置表之風險因子情境說

明、調適策略、調適選項及調適選項作用描述等 4 項欄位。以下搭配

TCCIP 坡地領域填寫範例(圖 43)，說明調適差距建置表的填寫方式： 

(1) 風險因子情境說明：將表 2(1)的風險因子情境說明說明填入

表 3(1)，兩者為相同欄位，表 2(1)=表 3(1)。 

(2) 調適策略：於(2)「調適策略」欄位中，填入對應(1)欄位「風

險因子情境說明」的調適策略，意即實現風險因子管理目標

的「計畫」。 

(3) 調適選項：於(3)「調適選項」欄位中，填入歸屬預設(2)「調

適策略」欄位「計畫」中的可能調適執行選項，意即研擬欲

執行的「調適選項或作為」。 

(4) 調適選項作用描述：於(4)「調適選項作用描述」欄位中，填

入若執行所設定之對應(3)欄位的「調適選項或作為」後，預

期對風險因子產用的可能調適作用或效果。 



 

106 

 

 

圖 43 調適選項建置表-坡地填寫範例 

5.4 縮小調適差距之操作活動說明 

本小節說明完成調適選項建構後，接續進行預設調適選項執行後

可能縮小的調適差距結果計算。縮小調適差距計算表單包含接續調適

差距建置表之風險因子情境說明、預設評估等級、風險總值及調適後

之調適差距、未調適之調適差距、調適效力等描述等 6 項欄位。以下

搭配 TCCIP 坡地領域填寫範例(圖 44)，說明調適差距縮小評估表的

填寫方式： 

(1) 風險因子情境說明：將表 2(1)的風險因子情境說明說明填入

表 3(1)，兩者為相同欄位，表 2(1)=表 3(1)。 

(2) 調適後的(2)(3)(4)與表 2 做法相同，差別在表 4 為已納入調

適選項調適後的效果。 

(3) 欄位(5)為未調適之調適差距，即為表 2(4)之數值，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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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4) 欄位(6)為經過調適選項後，剩餘的調適差距，(6)=(5)-(4)。 

 

圖 44 調適差距縮小評估表-坡地填寫範例 

5.5 小結 

本工作坊操作方式及各表單內容已於環境部與災防科技中心共

同主辦之 2025 年 9 月 17 日「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共學工作

坊」中，提供中央調適行動方案各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參與代表人

員進行試操作。未來災防科技中心與 TCCIP 計畫將會共同依據《氣

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之各領域操作重點與需求，將 TCCIP 計

畫於氣候變遷調適科研理論及方法學，持續轉換並開發為可應用輔導

各級政府的有關調適能力建構之活動教材，藉以同時促進科研人員對

氣候變遷調適認知及推動國家調適政策有關規劃與決策人員之調適

能力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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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未來發展規劃 

本案例報告對應《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說明「氣候變

遷調適架構」之操作概念與案例，並經由回顧國內外文獻及呈現災防

科技中心與 TCCIP 計畫關鍵衝擊領域等實務案例操作，初步說明氣

候變遷風險評估至調適規劃之參考方法與概念，希冀能促進後續

TCCIP 計畫與各界調適實務推進夥伴之調適能力建構。未來災防科技

中心與 TCCIP 計畫團隊，將會持續推進各實務案例操作之細節，以

期能提供更全面性對應《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之參考案例與

方法。本案例報告未來發展規劃面向包含： 

(1) 豐富領域操作案例與細節：本案例報告呈現災防科技中心

與 TCCIP 關鍵衝擊領域部分科研成果，未來將需持續推進

不同領域在風險評估與調適之技術發展，產出更多元操作

案例及更完整的操作方法，以供各界調適實務推動夥伴參

考； 

(2) 單一系統風險評估案例：本案例報告首先採以「直接風險評

估」作為說明案例，未來應持續朝向「單一系統風險評估」

進行操作與發展，期能刻劃各領域評估對象系統範疇內，其

他如社會、經濟、生態等非氣候因子脆弱度，使各領域風險

評估與調適規劃能更全面考量其系統受氣候變遷影響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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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變化動態； 

(3) 衝擊鏈建置與應用案例：衝擊鏈於氣候變遷風險評估與調

適之科研與實務領域，皆已被視為一項協助架構氣候變遷

系統動態、辨識單一系統內非氣候因子將如何影響風險、調

適選項研擬等之重要方法之一。本案例報告雖有呈現部分

衝擊鏈之應用與說明，但主要仍架構於探討「直接風險」的

基礎背景，未來本案例報告將在災防科技中心與 TCCIP 計

畫持續合作下，一同發展可廣泛應用於不同關鍵衝擊領域

的衝擊鏈建置方法與案例，以協助參與調適實務推動的夥

伴，可較易於規劃單一系統風險評估及規劃對應降低「調適

差距」目標的調適選項； 

(4) 持續規劃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活動：本案例報告已呈現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部分如氣候變遷風險因子

界定、調適差距評估、調適選項建置及縮小調適差距計算等

能力建構活動，未來災防科技中心與 TCCIP 計畫將針對準

則其他規範操作項目，一同發展易於促進理解風險評估與

調適之活動教材，以期同時應用於協助科研及政策實務推

動夥伴調適能力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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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建立評估對象系統之衝擊鏈 

各領域欲進行全面風險評估時，除考慮氣候危害因子所引發的

「直接衝擊」外，另也需考慮非氣候因子將如何影響風險，例如非永

續的土地使用或當地社區收入變化等。此外，衝擊鏈也可作為辨識調

適措施的基礎，因此建議各領域在規劃風險評估時建立衝擊鏈，協助

研究人員及利害關係人了解評估對象所面臨的風險範疇全貌，再利用

參與方式界定出評估的風險系統範疇。建議準備衝擊鏈建構可先與相

關專家合作，並基於調查與現有文獻知識，為所有氣候危害因子影響

制定簡易的衝擊鏈。 

衝擊鏈操作方法及呈現方式多元，本案例報告在參考主要文獻

(GIZ et al., 2018; German Federal Government, 2017)及實務操作經驗

後，初擬下列步驟供各領域研究後續推動參考。以下為各步驟操作內

容： 

STEP 1 置入評估對象的直接衝擊 

第一步驟為置入評估對象的直接衝擊，例如淹水、海平面上升。

衝擊鏈發展關鍵在於連結辨識氣候衝擊和風險情形(例如，由於特定

災害導致的生命損失風險)。如果涵蓋多項評估對象的探討，例如生命

損失風險和由於熱帶氣旋對關鍵基礎設施的損害風險等，則可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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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每個對象發展不同的衝擊鏈，這些為不同對象所發展的衝擊鏈則可

以在風險評估的後期進行整合。 

STEP 2 連結氣候危害因子及直接衝擊 

要辨識有哪些氣候相關的危害因子及其所造成的「直接衝擊」將

對評估對象造成影響。首先，需確定相關的氣候因子型態(如強降雨)，

這些氣候因子會導致評估對象的「直接衝擊」。氣候因子可能會驅動

一連串的中介影響。附圖 1 為流域集水區的衝擊鏈範例，包括中介影

響和危害因素。此範例中，強降雨被視為主要氣候危害因子，並以此

驅動更複雜的中介影響，如水位過高和流速增加，進而造成侵蝕，導

致下游地區沉積物堆積，進而增加淹水嚴重度。 

STEP 3 置入評估對象 

第三步驟為開始置入評估對象，例如位於淹水區的人口、建築、

重大基礎設施、能源設施等。利用 STEP4 產出的評估對象重疊受到

現況及未來「直接衝擊」的空間資訊，置入受評估的對象及其空間分

布，以此界定出於下個操作步驟進行討論的系統空間範圍，例如特定、

特定社區、地區、生態系統(河口或保護區)、單一空間單位(例如：一

個區)或需要比較的多個區域(例如：兩個或更多區)；及是否因外加因

素，而需要調整特定空間規模例如考量生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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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連結評估對象系統脆弱因子 

此步驟主要連結評估對象在受到氣候危害因子驅動的「直接衝

擊」後，其他可能使評估對象更為脆弱或更易加大受到「直接衝擊」

程度的非氣候因子。此步驟可以視實際研究資源及可操作情況，進行

調整及採以不同建立方式，例如由研究團隊先行蒐整文獻，依據文獻

中提及之評估對象在「直接衝擊」下之脆弱因子資訊建立初期衝擊鏈

後，再利用問卷訪談、專家諮詢或實地勘察等方法，進一步補充遺漏

資訊及確認所建立的衝擊鏈。(不同操作步驟可參考 GIZ et al. (2018)

及 German Federal Government(2017)) 

STEP 5 完成初步衝擊鏈建置 

此階段初步建構的衝擊鏈建置結果納至界定範疇階段，用以協助

辨識利害關係人，並與辨識出的利害關係人共同確認衝擊鏈之完整性

及共同界定評估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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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流域集水區衝擊鏈範例 

(資料來源：GIZ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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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案例成果簡報

製作參考模板 

 

 

 

 域案例  說明

 

歷 衝擊 災害  案例欲   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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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風險評估辦理 項

 

 定範疇 應辦理 項

 

第 條  級  執行 條第一 之 定範 ，應 理 項如 ：

   易受氣候變遷影響對象、對應之業務範疇及權責機關

 評估    氣候變遷影響對 之氣候危害  、  受影響之  、
   度及範圍

  集有關機關、  、  、    ，共  定評估範疇

第五 

 定範疇 影響對象、業務範疇及權責機關

 

  易受氣候變遷影響對象
    及  後的對象

  對象之業務範疇及權責機關

業務範疇   法令 
權責機關 對應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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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範疇 氣候危害  、受影響  及  

 

  氣候危害  

   定危害
 

現況及未來的危害  分布
  

 據分析

影響對象受危害影響  及  

現況及未來危害  區 
 非危害年 ，  危害    衝擊的 定

      
 

影響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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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TCCIP 水資源領域調適參考案例簡報 

 

 

水資源操作案例  

 

曾文水庫

   水庫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嘉南大圳 

農業部農 水利署 公務統計(11 年度  現 灌溉地面積(公頃 

 嘉南管理處：      

   管理處：    5 

  化管理處：   1  

 臺 管理處：   5  

   管理處：     5

農業用水：以  面積 大之   區作 對象
(主要水源：曾文    水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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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欲降低的調適差距目標第  
第一 

因子   危害度   脆弱度   暴露度   風險

項目 偏少特性
(發生機率 

庫容量
(百萬噸 

稻作面積
(公頃 

缺水率
(  

基期  .  551.  1  1    . 

未來
(未調適 

 .     .  1  1   5.1

調適
差距

  .   5 .  1  1    . 
欲降低的調適差距目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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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TCCIP 坡地領域調適參考案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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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與未來風險評估 法 定 

氣候變遷因應法 第三 第三項

 氣候變遷風險： 氣候變遷  對  生態及人 社會系統造成
的可能損害程度。氣候變遷風險的組成因子為氣候變遷危害、暴
露度及脆弱度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  
 危害度：    人為導 之氣候危害 件 重度 變化 勢 ， 可能

加 暴露對 之不利影響(第二條第   

 暴露度：    可能   之暴露對  在之規模 程度(第二條第   

 脆弱度： 暴露對    面影響之程度 ，包括  程度、   損程

度及缺 應對、調適之能力(第二條第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對氣候變遷風險進行量化 質化之科學評估 ， 

考量危害度、暴露度及脆弱度等風險要 之  影響(第二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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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氣候變遷風險因子界定及調適知能建構表單 

附表 5-1 風險因子建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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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2 調適差距建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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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3 調適選項建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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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4 縮小的調適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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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TCCIP 氣候危害指標應用資料 

以下提供 TCCIP 對外服務資源清單，有助於領域研究人員獲得

可應用於氣候變遷風險評估的關鍵氣候危害因子之危害指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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